
 

 

 

 

 

 

 

 

 

 

 

 

交通部 

114年5月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51次會議核定

空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I 

目    錄 

第一章 總則 ......................................... 1 

第一節 計畫概述 ....................................... 1 

第二節 適用之航空器種類與空難範圍 ...................... 2 

第三節 空難災害之特性 ................................. 3 

第四節 計畫之訂定程序 ................................. 4 

第五節 應變機制運作之訂定 ............................. 4 

第六節 檢討修正計畫之期程與時機 ........................ 4 

第二章 減災 ......................................... 5 

第一節 航空交通法規之完備 ............................. 5 

第二節 飛航安全相關計畫之擬訂 ......................... 5 

第三節 航空交通安全資訊之充實 ......................... 5 

第四節 飛航安全之確保 ................................. 6 

第五節 航空器安全性之確保 ............................. 8 

第六節 航空保安成效之確保 ............................. 8 

第七節 航空交通環境之整理 ............................. 8 

第八節 類似事故再發生之預防 ........................... 8 

第三章 整備 ......................................... 9 

第一節 災害應變體制之建立 ............................. 9 

第二節 災情蒐集、通報與分析應用之整備 ................. 10 

第三節 搜救、滅火、醫療與緊急救護事項之整備 ........... 11 

第四節 臨時收容所之整備 .............................. 13 

第五節 緊急運送之整備 ................................ 13 

第六節 災害防救演習、訓練 ............................ 13 

第七節 災情資訊之提供整備 ............................ 14 

第八節 二次災害防救之整備 ............................ 16 

第九節 國際支援之接受及提供 .......................... 16 

第四章 災害緊急應變 ................................ 17 

第一節 災情之蒐集、通報及通訊之確保 ................... 17 

第二節 緊急應變體制 .................................. 18 

 



II 

第三節 搜救、滅火及緊急醫療救護 ....................... 23 

第四節 緊急運送 ...................................... 25 

第五節 我國與鄰近地區臺北飛航情報區識別區邊界事故搜救處理

 ..................................................... 26 

第六節 臨時收容 ...................................... 27 

第七節 衛生與防疫 .................................... 28 

第八節 提供災情資訊 .................................. 28 

第九節 支援協助之受理 ................................ 29 

第十節 其他之緊急應變 ................................ 29 

第五章 復原重建 .................................... 31 

第一節 維生管線與交通通訊設施之緊急復原 ............... 31 

第二節 計畫性復原重建 ................................ 33 

第三節 災民協助 ...................................... 34 

第六章 事故調查、檢討、計畫實施與管制考核 .......... 36 

第一節 飛航事故調查 .................................. 36 

第二節 應變過程完整紀錄之建立 ........................ 36 

第三節 管制考核 ...................................... 36 

第四節 後續推動辦理之重要措施 ........................ 37 

第七章 災害防救預算經費 ............................ 39 
第八章 附錄 ......................................... 42 

附錄一、空難災害新聞輿情處理原則 ...................... 42 

附錄二、直轄市、縣（市）政府擬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空難災害指

導原則 ............................................... 44 

附錄三、近年重大空難案例原因分析 ...................... 46 

附錄四、中央及直轄市、縣（市）政府災害防救通用相互支援協定

 ..................................................... 50 

附錄五、空難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作業規定 ........ 55 

附錄六、民航業者辦理空難災害善後服務指引 .............. 59 

附錄七、各相關機關於空難災害防救各階段重點工作實施事項 . 61 

附錄八、交通部指定空難災害公共事業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清單 . 64 



III 

附錄九、交通部(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災害防救業務計

畫、緊急應變計畫或手冊之清冊 .......................... 65 

附錄十、各直轄市、縣（市）空難災害應變中心各級開設時機及

指揮官彙整表 .......................................... 66 



1 

第一章 總則 

交通部係災害防救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之空

難災害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負責指揮、督導、協調中央相關部

會（署）、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以下簡稱民航局）、航空站經營人及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以下簡稱地方政府）執行空難

災害預防、緊急應變措施及善後復原重建等工作。 

交通部依據本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及「災害防救基本計畫」（以下

簡稱基本計畫）相關內容，研擬空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以下簡稱本計

畫），奉九十一年一月十六日第三次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交通部於

九十一年二月六日以交航字第零九一零零零一一八二號函頒實施，歷經七

次修正，本次修正奉一一四年三月十三日第五十一次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

定修正通過後，交通部於一一四年五月十六日交航（一）字第一一四八一

零零一七三號函頒實施。 

第一節 計畫概述 

一、目的 

為健全空難災害防救體系，強化平時災害預防、災害應變措施

及復原重建措施，交通部擬定本計畫，明定中央政府相關機關實施

事項並提供各級地方政府、民航局、航空站經營人、公共事業機關

（構）與民航業者擬訂空難災害防救相關計畫及緊急應變處理作業

程序之依據，以提升相關機關(構)空難防災意識，減輕民眾、航空

公司、旅客及貨物之生命與財產損失。 

二、構成及內容 

本計畫包括總則、減災、整備、災害緊急應變、復原重建及

事故調查、檢討與管考等項目，將交通部、中央相關機關、各級

地方政府及民航業者需辦理事項或施行措施詳列說明。直轄市、

縣（市）政府擬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空難災害防救措施指導原

則、災例分析、各相關機關於空難災害防救各階段重點工作實施

事項以及空難災害新聞輿情處理原則等置於附錄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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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其他計畫間之關係 

本計畫參照本法第十九條第二項及基本計畫擬訂，經中央災害

防救會報核定後實施，性質上屬於基本計畫之下位計畫；與內政部、

經濟部、農業部、環境部及經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指定機關所擬訂之

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為平行位階之互補計畫；另為各級地方政府擬訂

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中空難災害防救措施之依據。 

四、實施步驟 

針對交通部所主管之空難災害，律定各公共事業機關（構）平

時應執行災害減災預防整備措施、災時緊急應變措施與建立災後復

原重建機制，以因應災害防救任務需求。 

五、經費  

    本業務計畫之各項工作所需經費，由各主（協）辦機關編列相

關預算支應，提升機場飛航安全中長程計畫之項目及預算如第七章。 

第二節 適用之航空器種類與空難範圍 

一、本計畫空難之定義：指航空器運作中所發生之事故，造成人員傷亡、

失蹤或財物損失，或航空器遭受損害或失蹤者。 

二、航空器依所有人或使用人區分，可分為民用航空器、公務航空器及

軍用航空器。其中民用航空器指適用於民用航空法而於民航主管機

關完成登記及適航檢定之航空器（包括超輕型載具或其他類型航空

器），其主管機關為交通部；公務航空器指為執行公務由政府機關

所有或使用之航空器，其主管機關為所有或使用之政府機關，如內

政部主管之空中勤務總隊；軍用航空器指為軍事機關所有或使用之

航空器，其主管機關為國防部。 

三、 民用航空器相關之空難災害防救業務由交通部主管；公務航空器及

軍用航空器相關之空難災害防救業務因其任務及性質較為特殊，爰

由其所隸屬之政府機關主管，如空中勤務總隊由內政部主政辦理，

軍用航空器由國防部主政辦理。 

四、 本計畫係以基本計畫內容為研擬之主要依據，並以民用航空器之空

難災害防救為主體對象。內政部與國防部及其所屬機關（構）應就



3 

其所屬公務航空器及軍用航空器，比照民用航空器制訂防救災相關

之安全管理機制與作業標準規範、業務計畫，交通部得視需要配合

提供相關支援協助。 

五、 為因應空難災害防救業務實務上之需要，爰本計畫將航空器之所有

人或使用人納入防救體系範圍內。其中民用航空器之所有人或使用

人在民用航空運輸業及普通航空業部分係以航空公司為主，在超輕

型載具部分則為經許可成立之超輕型載具活動團體。衡酌目前航空

公司所擁有之航空器機型及機隊較大、發生空難災害時造成之影響

較大且須有較完整之民航安全及減災整備相關規定規範之，爰本計

畫於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相關事項之撰寫係以航空公司為主體，

而超輕型載具或其他類型航空器之所有人或使用人之相關事項視其

性質係比照航空公司部分辦理。 

第三節 空難災害之特性 

一、 為減少空難事件影響程度，主管機關及相關單位之搶救工作，首要

在迅速救人。依據往年發生案例，境內空難發生地點可分為機場內、

機場外及我國附近海域。 

二、 在機場內發生空難時，航空站經營人平時即應依各該航空站起降機

型，備有緊急消防搶救器材，並與航空站附近之消防、醫療及民間

救助團體相互訂有支援協定，以能迅速進行搶救工作。 

三、 空難發生在機場外時，因地形、地貌關係，影響層面較廣，常造成

旅客及居民生命、財產極大損失，同時擴及房屋、道路、橋梁、電

力、瓦斯、水管及電信等設施損毀。發生於山林時，更可能引起森

林大火。各級地方政府應依本計畫擬訂空難災害防救措施並列入地

區災害防救計畫中，以規劃實施搶救事宜，交通部、民航局及航空

站經營人與公共事業機關（構）應予必要協助。此類搶救工作首在

協調溝通聯繫，平時需藉由演練（並得模擬不利的災難情境）以熟

悉作業方式，以能迅速展開搶救工作。 

四、依災害防救法第20條第1項規定，直轄市、縣 （市） 災害防救會報

執行單位應依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相關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地區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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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潛勢特性，擬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經各該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

實施，並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備查。 

前項直轄市、縣（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不得牴觸災害防救基

本計畫及相關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各直轄市、縣（市）災害防救會報執行單位擬訂地區災害防救

計畫時，應參照本計畫附錄二「直轄市、縣（市）政府擬定地區災

害防救計畫空難災害指導原則」研擬空難災害相關措施。 

五、空難發生在海上時，常因海象變化惡劣，導致搶救困難，交通部應

建立與海上救難相關機關(構)聯繫管道及海上救難專業機構通訊資

料，以迅速展開救難工作，減少人員、財產損失。另民航業者並視

需要與海上機關(構)訂定海上空難航空器之打撈處置協定。 

六、近年國籍航空公司及外籍航空公司（發生於境內）所發生之重大空

難案例原因分析詳如附錄三。 

第四節 計畫之訂定程序 

本計畫由交通部研擬初稿，廣徵相關機關（構）及專家學者意見

研訂草案，報請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實施。 

第五節 應變機制運作之訂定 

交通部應於本計畫修正函頒實施同時，訂定「空難災害開設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作業手冊」、督導民航局修訂「空難災害搶救作業標準

手冊」、航空站經營人修訂空難災害防救相關計畫與緊急應變處理作

業程序。各級地方政府將本計畫規定事項納入其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作為執行空難災害搶救措施之依據。 

第六節 檢討修正計畫之期程與時機 

依據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第七條規定，交通部應每二年依災害防

救基本計畫，對於空難災害減災、整備、災害緊急應變及復原重建事

項等進行評估、檢討空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必要時，得隨時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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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減災 

第一節 航空交通法規之完備 

一、 交通部應督導民航局建立完善之民用航空交通法規，以為航空交通

運輸作業之安全規範。 

二、 交通部應督導民航局參考國際航空法規，即時修正民用航空法及相

關作業之管理規則。 

第二節 飛航安全相關計畫之擬訂 

一、交通部應擬定空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明定中央機關相關實施事項，

並提供各級地方政府、民航局、航空站經營人、公共事業機關（構）

及民航業者，擬定空難災害防救相關計畫與緊急應變處理作業程序

之依據，另桃園國際機場公司訂有「桃園國際機場公司空難搶救作

業處理程序」。 

二、 交通部應協助相關地方政府將空難災害防救相關規定事項納入其地

區災害防救計畫，並責成民航業者訂定空難防救業務有關之計畫及

作業手冊。 

第三節 航空交通安全資訊之充實 

一、 民航局應隨時提供飛航作業相關資訊，以使航空器掌握航空交通安

全資訊。 

二、 民航局應依規定落實發布機場觀測、機場警報及機場預報等氣象資

訊。 

三、 民航局應強化監視局部地區劇烈氣象變化的機場氣象，透過都卜勒

雷達等航空氣象觀測設施，改善航空氣象預報、警報的精密度，俾

確實提供飛航交通安全的氣象資訊。 

四、 交通部、民航局及民航業者應分類、整理與航空交通有關的各種資

訊、飛航影響因素等，俾能採取必要措施，以利事故防止。 

五、 交通部、民航局應遵守國際民航公約附約對飛航安全之標準規定，

並適時更新飛航安全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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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飛航安全之確保 

一、 交通部、民航局及航空站經營人應依民用航空相關法規（參考網

址:https://www.caa.gov.tw）針對航空站場站、助導航設施、禁

限建空域淨空、航管人員訓練及各航空公司航務、機務實施檢查，

研訂法規、檢查手冊及督導管理措施，以確保民航班機起降之飛航

安全。 

二、 民航局及航空站經營人對於機場跑道、滑行道、助導航設施及供公

眾使用之航站大廈，應隨時保持其安全可用之狀態，並以系統多元

化、據點分散化及替代措施予以建置，遇有缺失應立即修復或採取

適當措施，預防災變之發生。 

三、 航空公司應確依民航法規相關規定，執行航務、機務、簽派及訓練

等工作，消弭人為因素危險飛航安全之潛在因子。 

四、 民航局應督導航空公司於航空器飛行前確實執行航空器之安全檢查

措施、落實飛航安全通報體系及確立航空器內之巡視制度，以提升

航空器之飛航安全。 

五、 民航局對航空公司定期辦理安全查核時，應規劃妥切之查核體制，

以及為提高其安全意識、其他有關防止事故之事項，應做重點性的

檢討。 

六、 交通部、民航局應檢討及擬定飛航安全改進策略，並切實執行改進

策略。 

七、 加強航空人員、航空保安人員的培育及研習。 

（一） 交通部及民航局應輔導民航業者在國內外相關航空學校積極培

育航空人員，並研發與充實航空飛安相關科技及設施，以提升

航空人員飛安技術和資質，確保飛航安定性。 

（二） 交通部及民航局應督導民航業者對航空人員之專業知識、技術

能力與身心狀態進行定期及不定期檢定、講習、訓練，以確保

其職能。 

（三） 交通部及內政部應督導航空警察局（以下簡稱航警局）規劃適

當航空保安訓練計畫，加強實務操作訓練，以提升航空保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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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之執勤技巧，並訓練航空保安人員應變處置能力。 

八、 民航業者之安全督導 

（一）交通部、民航局應督導民航業者建立符合民航法規之作業系統，

並嚴格要求遵守各種民航法規及標準作業程序。 

（二） 交通部應要求民航局落實監督民航業者之航務、適航之各項作

業符合民航法規。 

（三） 交通部及民航局應督導民航業者，落實各項航空人員之教育及

訓練。 

（四） 交通部及民航局應參考以往的空難災例，擬定對民航業者督導

之教育訓練內容，定期實施；並掌握民航業者辦理安全教育訓

練狀況，必要時應建立督導制度輔導改善。 

（五） 民航局定期對民航業者辦理安全督導時，應規劃妥切的安全管

理體制，以及為提高其安全意識、預防事故之發生，應做重點

性的檢討。 

九、 無線電安全性之充實與整備 

交通部應協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積極推動相關電信業者採用

快速進展之無線電通信技術，藉以改善無線電設備之相容性及安全

性，以提升航空器的飛航安全性。 

十、 交通部應督導民航局確保飛航管制、飛航情報、航空氣象、航空通

信、航空電子等公共飛航服務之完善。 

十一、民航局、航空站經營人與各航空公司應善用傳播媒體、航站大廈

及航空器，廣為宣導飛航安全相關知識，以使大眾周知，共同維護

飛航安全。 

十二、教育部應配合宣導飛航安全相關知識。 

十三、飛航安全之確保辦理空難災害預防之相關措施時，應考量不同性

別、弱勢族群及身心障礙者需求，提供相關輔具、器材及人員協助。 

十四、民航局應持續督導航空站經營人與航空公司實施安全管理系統

(SMS)相關作為，落實安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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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航空器安全性之確保 

交通部及民航局應運用有效之儀器、設備，並參引先進國家相

關規範，以落實航空器檢查及安全事件通報制度。 

第六節 航空保安成效之確保 

一、交通部應督導民航局依民用航空法之航空保安相關條文，確實落實

保安成效之提昇。 

二、民航局應督導航空站經營人及航警局引進新科技之監視與檢查儀器、

設備及設施，落實人員、貨物等之安全檢查。 

第七節 航空交通環境之整理 

一、 交通部、民航局應協調土地管理機關，規範及整理機場與助航設施

周邊之安全對策。 

二、 內政部應督導各警察機關，依國家安全相關法規執行航空器、航空

站經營人及機場四周之安全維護措施。 

三、內政部及衛生福利部應督導地方政府，加強機場四周地區居民疏散、

救護之宣導。 

四、機場交通環境須符合無障礙標準。 

第八節 類似事故再發生之預防 

一、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應於飛航事故調查完成後提出飛安改善建

議。 

二、 政府有關機關及航空站經營人、航空公司及其他相關單位應根據國

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對於飛航事故調查之飛安改善建議，訂定必

要安全對策與改善措施，並應陳報行政院追蹤列管，以確保其落實

執行。交通部依「運輸事故調查處理報告分項執行計畫列管作業」

規定，於每年一月十五日及七月十五日前，將辦理情形函報行政院，

並由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檢視執行情形後，提報行政院。 

三、交通部應彙整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所製作重大運輸事故調查報

告結論及相關建議，說明辦理改善情形，及納入短、中、長期計畫

及相關預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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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整備 

第一節 災害應變體制之建立 

一、應變人員相關事項 

 (一) 交通部、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教育部、法務部、經濟部、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行政院新聞傳播處、衛生福利部、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環境部、大陸委員會、海洋委員會、國

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農業部、核能安全委員會、地方政府及

民航業者應建立緊急應變作業機制，辦理或配合辦理業務人員

教育、講習、訓練、演練，以使相關人員熟知作業程序、機具

和設備的使用方法及災害應變人員緊急聯絡方法。 

 (二) 地方政府應建立空難緊急應變機制並擬訂標準作業程序。 

（三） 民航業者應訂定緊急應變業務計畫及應變作業規定，設緊急應

變編組，定期演練。 

二、應變機關間之協同作業事項 

（一）交通部、民航局及航空站經營人平時應與相關機關建立相互通

報聯繫機制；民航局並應依據國際民航組織附約相關規定，擬

定機場緊急應變計畫或相關程序。 

（二） 民航局空難災害搶救作業標準手冊、各航空站經營人空難災害

緊急應變處理作業程序與航空公司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應分別明

定其執行災害應變人員緊急聯絡方式、集合方式、集中地點、

處置地點分配、任務分配、作業流程及注意事項等，並定期模

擬各種狀況實施演練。 

（三） 航空站經營人及地方政府為因應所轄範圍發生空難，平時應與

鄰近地方政府相關救災機關、團體或業者訂定醫療、警消、殯

葬、心理輔導、搶救志工等聯絡機制及相互支援協定，中央及

直轄市、縣（市）政府災害防救通用相互支援協定如附錄四。 

（四） 地方政府建立緊急應變機制時，應明定執行災害應變人員緊急

聯絡方式、集合方式、集中地點、任務分配、作業流程及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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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等，並配合模擬空難狀況實施演練。 

（五）交通部、民航局及航空站經營人應建立本身及支援單位資料庫，

內含聯繫方式、對象、供應項目及數量等。民航局並應訓練專

責緊急應變人員隨時支援航空站經營人搶救工作。 

（六） 民航業者應與各級災害防救相關機關保持密切聯繫，建立有效

災防訊息聯繫網絡，並視需要訂定救援協定及必要災害救護物

資設備調度(如冷凍貨櫃)之聯絡應變機制。 

（七） 外交部、大陸委員會及內政部移民署應協助各相關救災單位通

知傷亡或失蹤非本國籍人士（含大陸地區及港澳人士）之家屬

及處理相關領（事）務事宜，並於嚴重災情狀況協助協調國際

救援之聯繫及其他有關涉外、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等相關事

項。 

三、災害應變指揮作業環境 

交通部、民航局、地方政府及航空站經營人應設置可供緊急應

變中心（小組）作業所需之環境與設施。 

第二節 災情蒐集、通報與分析應用之整備 

一、災情蒐集、通報體系之建立 

（一） 民航局應充實觀測航空交通之科技設施，建置多元化蒐集氣象

資訊與分析判讀之設備，並與臺北任務管制中心保持密切聯繫。 

（二） 交通部、內政部、國防部、海洋委員會及地方政府應視需要建

立能運用多樣化災情蒐集體制；並推動航遙測影像空間資訊收

集災情影像及連絡系統(使用遙控無人機執行任務應依「遙控

無人機管理規則」第33、34條之規定辦理)。 

（三） 各級政府應建立多方面蒐集來自民間企業、媒體、居民等之災

情管道，以掌握災情之完整。 

（四） 交通部中央氣象署應提供空難災害防救相關海象及氣象資訊。 

二、通訊設施之確保 

（一）交通部、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教育部、法務部、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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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行政院新聞傳播處、衛生福利部、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環境部、海洋委員會、大陸委員會、國

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農業部、地方政府及民航業者應視需要

建置與各災害防救機關（構）單位間緊急通訊網絡及執行搶救

任務之有效電信通訊系統，以確實掌握緊急時之相互資訊。 

（二） 交通部、民航局、航空站經營人及民航業者之主要電信通訊設

施、資訊網路之整備，應定期實施緊急通訊設備總檢查，並規

劃緊急通訊處理、器具操作等與災害防救有關機關聯繫的通訊

訓練，確保空難災害發生時能立即使用之狀態。 

（三）航空站經營人及地方政府視需要規劃能用於蒐集災區現場狀況，

且能迅速正確的傳送到災害應變中心的影像傳送無線系統，必

要時得請交通部協助。 

（四） 交通部於發生空難災害時，得協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協調相

關電信事業優先提供緊急支援通訊設備。 

三、資訊分析應用 

（一） 民航局為正確分析及整理所蒐集之資訊（包括民航機航跡、光

點及 ELT 緊急定位發射機訊號等），視需要徵詢相關飛航安全

專家之意見予以應用。 

（二） 交通部、內政部、國防部、教育部、經濟部、衛生福利部、環

境部、海洋委員會、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核能安全委員會、

農業部會應推動所屬機關（構）單位將可資運用救災能量建檔

管理及上網，並隨時更新資料，以隨時支援緊急搶救事宜。 

（三） 經濟部應督導公民營事業建立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

圖、標示資料。 

第三節 搜救、滅火、醫療與緊急救護事項之整備 

一、 交通部、國防部、內政部、海洋委員會、衛生福利部及地方政府平

時應整備搜救、滅火、醫療、緊急救護、遺體處理及相驗所需之裝

備、器材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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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航局、航空站經營人、民航業者及地方政府應建置相關國內外搜

救機關及組織、災害防救團體（志願組織）之聯絡與協助機制。 

三、 航空站經營人及地方政府應妥善整備消防、救護及救災之車輛、機

械及裝備、器材；並訂定相互支援協定及建立聯絡機制。 

四、 國防部應配合交通部及地方政府執行空難災害應變相關整備工作。 

五、 海洋委員會應辦理海上空難災害之現場指揮、搜索、救助及緊急救

護相關整備措施。 

六、 內政部應督導地方政府辦理災害防救團體及災害防救志願組織及義

消、義警、義交之組訓與罹難者遺體放置所需冰櫃等之協調與調度

事項整備；另應督導及協調地方政府加強消防水源管理。 

七、 航空站經營人及地方政府應與鄰近醫療機構(空難事件發生時得適

時支援)訂定緊急醫療救護聯絡機制，並納入災害應變標準作業程

序。 

八、 衛生福利部應督（輔）導地方衛生主管機關，整備災時緊急醫療救

護體系，強化所轄急救責任醫院因應空難傷患之收治能力；另督導

地方政府聯繫協調並建立民間慈善及志願服務團隊辦理災害防救支

援體系。對於身心障礙民眾有特殊需求服務，亦應提供相關輔具、

器材與專業人員協助。 

九、 交通部應督導民航局、航港局、航空站經營人、民航與船舶運送業

者對罹難者遺體放置所需冰櫃、遺體袋及冷凍貨櫃等之運送調度整

備事項。 

十、 法務部應督導地方檢察署辦理空難災害罹難者遺體相驗工作相關整

備事項。 

十一、交通部、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大陸委員會及民航局應進行

國際民航公約於搜尋與救援之相關國際規定與我國相對應之航空器

失事搜救相關機制之對照檢討，並對相關機關權責事項提出建議，

以與國際搜救規定接軌；交通部、內政部、海洋委員會、國防部、

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應參酌建議事項配合進行相關權責事項之

法規檢討修正及整備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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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民航局及航空站經營人於辦理空難整備及應變之相關措施時，應

考量弱勢族群及身心障礙者之需求，包含建立志工協助體制，應納

入非政府組織之身心障礙者團體，並事前諮詢身心障礙者意見。 

第四節 臨時收容所之整備 

一、 地方政府應考量災害種類、災害規模、人口分布、地形狀況，進

行災民之臨時收容，對災害弱勢族群如身心障礙者、高齡者、孕

產婦及嬰幼兒等應優先協助。並因應狀況宣導民眾周知。 

二、 航空站經營人及地方政府應規劃整備災害區域臨時收容所（善後

處理場所）、設施之事宜，並規劃臨時收容所需物資之調度、供

應計畫。 

三、 衛生福利部應督導地方政府辦理臨時收容所規劃整備事項、加強

對都市計畫避難場所、設施、緊急後送路線之規劃及辦理民生必

需品及相關物資儲備、管理、調度事項整備。 

四、 教育部應配合辦理臨時收容場所之規劃整備。 

五、 航空站經營人及地方政府應配合整備災害區域臨時收容所之無障

礙設施。 

第五節 緊急運送之整備 

一、  交通部、民航局、航空站經營人、地方政府及民航業者應與其他

運輸業者訂定協議，以利緊急運送作業之實施。 

二、 內政部應督導地方政府擬定緊急交通疏導、管制計畫。 

三、 地方政府應整備交通號誌、資訊看板等道路交通有關設施，並規劃

災時道路交通管制措施。 

第六節 災害防救演習、訓練 

一、民航局、航空站經營人及民航業者應依據交通部規劃模擬航空器發

生各種航空事故及災害之預估狀況，對航空站經營人及航空從業人

員實施緊急應變及啟動通報聯繫機制之訓練。 

二、 民航局及航空站經營人應規劃模擬發生於機場內與機場外之各種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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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災害狀況及假設各種條件，聯合中央相關部會、地方政府相關機

關（單位）及航空運輸業相關人員，實施緊急應變及啟動通報聯繫

機制之聯合演練，期使其員工熟知相關作業程序。演習後應檢討評

估，提供應變體系及標準作業程序之改善。內政部、外交部、國防

部、教育部、法務部、經濟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行政院新聞

傳播處、衛生福利部、環境部、海洋委員會、大陸委員會、國家科

學及技術委員會、農業部、地方政府及航空公司應配合辦理。 

三、 民航局及航空站經營人應視需要與地方政府規劃跨縣市災害緊急應

變對策之訓練。 

四、民航業者應實施空難災害境況模擬演練，並請交通部及民航局觀摩。 

五、 航空站經營人每年應結合地方政府及相關機關，於年度結束二個月

前，依不同空難狀況及程度，擬定下一年度空難災害演練計畫，並

於演練一個月前將詳細計畫陳報民航局備查；演練時，由航空站經

營人邀集相關單位參與演練及觀摩。航空站經營人災防演練應朝

「半預警演練」及「無腳本兵推」方式辦理。 

六、 地方政府應配合鄰近航空站經營人航機失事演練，加強相關業務人

員、民眾防災應變教育、講習、訓練、演練及觀念宣導，前述對象

應考量不同性別、弱勢族群及身心障礙者，提供相關輔具、器材及

人員協助。 

七、地方政府應協助鄰近航空站經營人宣導民眾建立空難災害防救之觀

念。 

八、 行政院新聞傳播處應協助交通部利用公益託播管道，安排空難災害

防救相關宣導短片於各傳播媒體播放，加強災害防救宣導，普及民

眾災害防救意識。 

九、 民航局應與空軍司令部簽訂協議，針對軍民合用機場共同舉辦空難

災害防救演習及訓練。 

十、 演習後應檢討評估，提供應變體系及標準作業程序之改善。 

第七節 災情資訊之提供整備 

一、 民航業者應研提針對災民家屬之災情告知與提供心理諮商及相關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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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事項之計畫。 

二、 交通部、地方政府及民航業者應建置及整備資訊傳播及通訊機制，

以便迅速對受害民眾與受災害影響地區民眾傳達災害處理過程及相

關災害資訊。對於身心障礙之受災民眾，應依據其身心障礙類別以

適切輔助方式如語音、點字、手語服務、字幕或易讀等方式傳達災

害資訊。 

三、 交通部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民航局、地方政府及民航業者應事先

規劃提供民眾諮詢需求之因應計畫。 

四、  有關旅客及災民之個人資料公布，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罹難者之個人資料：已死亡之人非在個人資料保護法保護之列，

可視需要予以公布。 

（二）失蹤者之個人資料：民眾於特別災難後如有失蹤情形，利害關係

人得於特別災難終了滿一年後，聲請法院為死亡之宣告。在判決推

定之死亡時間前，該當事人仍有個人資料保護法之適用。 

（三）生還者之個人資料：特別災難發生後，無論公務機關（如消防救

災部門）或非公務機關（如發生空難之航空公司），如基於特定目

的（如「災害防救行政」或「客戶管理與服務」），在事件發生後

公布生還者名單，使其家屬得以儘速瞭解其現狀並予以照顧，應屬

特定目的範圍內之利用；縱認屬特定目的外利用，因公布該名單有

助於疏解家屬及社會恐慌氛圍，並使公私部門便於掌握資訊以評估

投入救災資源，亦符合「為增進公共利益」等法定事由，於個人資

料保護法尚無不符。為符合比例原則及最小侵害原則，可公布生還

者姓名、性別及年齡等足資初步識別資料即可（不含其出生年月日

及身分證統一編號）。至於可否公開傷者之送達醫院，應將其人身

安全納入考量。 

（四）政府單位為處理公務之需求，得於必要範圍內將生還者姓名、戶

籍地、傷勢、住院病房號碼、罹難者家屬之聯絡方式等個人資料提

供需用之政府單位運用。 

（五）民意代表具有監督政府施政之任務，受監督機關雖於特定目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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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得基於增進公共利益等事由，提供必要資料予民意代表。 

第八節 二次災害防救之整備 

一、 航空站經營人及地方政府應預劃因空難發生地點不同，可能引發其

他災害時，相關機關（構）之通報及因應機制。 

二、 經濟部應督導公民營事業有關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電廠、輸電線

路及工業區等災害防救整備。 

三、 經濟部及核能安全委員會應督導核能電廠遭遇空難時緊急應變事項

整備。 

四、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應督導科學園區遭遇空難時緊急應變事項整

備。 

五、 環境部應輔導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工廠，組成毒性化學物質災害聯合

防救小組，結合專業應變人員，適時實施教育訓練，並應督導地方

環保機關加強廢棄物清理、環境消毒、飲用水水質抽驗之整備事項。 

六、 內政部應加強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等製造、儲存及處理

場所有關消防事項之管理。 

第九節 國際支援之接受及提供 

        交通部、外交部及大陸委員會應就國際支援之接受與提供訂定相

關作業規範（如：「國際救援隊來臺救災接待及撤離中心作業規定」、

「外交部因應重大災害提供及接收外國援助作業要點」及「國際救災

支援配合注意事項」），並對國際支援組織預作調查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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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災害緊急應變 

第一節 災情之蒐集、通報及通訊之確保 

一、災情之蒐集、通報 

（一）飛航事故之通報 

1. 航空器運作中發生或疑似發生飛航事故時，民航業者、飛航管

理機關（構）、臺北任務管制中心或獲知消息之政府有關機關，

應通知交通部（民航局）及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 

2. 航空器使用人或所有人之航空器發生事故時，應立即將災情資

訊通報交通部、民航局及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 

（二）災情資訊之蒐集與通報 

1. 交通部及民航局獲悉發生或疑似發生飛航事故時，應即依通報

程序報告（行政院長），並立即將事故之資訊通報中央各部會

（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內政部、衛生福利部、國防部、

海洋委員會、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等）及有關地方政府。 

2. 地方政府應即時運用消防、警察及民政等系統蒐集災情資訊，

並通報上級機關及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3. 交通部及民航局應整合國防部、內政部、衛生福利部、海洋委

員會、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臺北任務管制中心及地方政府

等單位所蒐集之災情資訊，在必要時得申請實施空中觀測、攝

影、衛星或雷達影像提供及分析等措施，並視需要啟動「空間

情報任務小組」之運用。民航局得視需要加派專業協調官人力

進駐國家搜救指揮中心，以掌握損害規模並通報災害應變中心

或相關單位。 

4. 中央與地方政府應建立多元化災情通報管道（如：手機簡訊、

Facebook、Line 或 Juiker 等新媒體通報），並建立災害緊急

通報群組，以利各機關間災情蒐集與通報聯繫。另得以災防告

警細胞廣播服務（cell broadcast service，CBS）對特定區

域發布預警訊息。 

（三）災害應變資訊之通報與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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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央各相關部會、地方政府及相關民航業者應將災害緊急應變

小組或地方災害應變中心成立狀況及執行災害應變措施，隨時

通報交通部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並相互協調聯繫及交換應變

措施與執行狀況。 

2. 交通部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於必要時，應將所蒐集及調整之災

害應變措施通知相關機關（構）及地方政府。 

3. 交通部、內政部、國防部、法務部、經濟部、衛生福利部、環

境部、海洋委員會、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農業部、地方

政府及民航業者應運用各所屬機關（構）單位人員及民間團體

等系統，進行災情蒐集及通報等作業。 

二、通訊之確保 

（一） 各級政府在災害發生時，應立即採取有效之通訊措施。 

（二） 災害發生時，交通部應協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協調電信業者

於必要時，優先配合政府需要進行修復電信設備或緊急支援通

訊設備，以維持災情通訊的暢通。 

第二節 緊急應變體制 

一、航空運輸之應變體系 

民航業者在發生災害時，應立即啟動災情蒐集、通報及緊急應

變之機制。 

二、災害應變中心之開設 

（一） 於空難發生時，為處理災害防救事宜，民航局應成立災害緊急

應變小組（如屬超輕型載具飛航事故，確證事故造成駕駛、乘

員或地面人員傷亡計5員（含）以上，成立空難災害緊急應變

小組），並應依本計畫、「空難災害搶救作業標準手冊」啟動

緊急應變機制。航空站經營人則應依空難災害緊急應變處理作

業程序及民航業者應依其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啟動緊急應變機制。 

（二）當估計傷亡人數達十五人以上時，交通部及民航局應成立空難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並應依本計畫及「空難災害開設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作業手冊」啟動緊急應變機制，進行災情蒐集、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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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導災害應變策略、綜整及傳達災情資訊及採取必要之應變措

施。 

（三） 交通部、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

法務部、經濟部、行政院新聞傳播處、衛生福利部、環境部及

大陸委員會應於接獲通知進駐空難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時，配合

成立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並啟動緊急應變機制；另國家運輸安全

調查委員會（事故調查）、海洋委員會(發生於海上時)、農業

部（發生於海上時）及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發生於海上及

空間情報小組開設時）等機關於狀況需要接獲通知進駐時亦應

比照辦理。指揮官得視實際狀況，彈性啟動功能分組或增派其

他機關派員進駐。 

（四） 地方政府獲悉發生空難，應視災害規模成立災害應變中心或災

害緊急應變小組，進行災難資訊蒐集、通報及採取必要之應變

措施，並通報交通部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處置情形及列明需支

援協助之事項。 

（五） 地方政府啟動緊急應變機制之規定：空難事件發生於機場外之

陸地上，空難事發地點所轄之地方政府應依災害防救法相關規

定啟動緊急應變機制，進行搶救事宜及協助國家運輸安全調查

委員會進行事故調查必要之作為。 

三、跨縣市之支援 

地方政府應視災害規模，必要時依事先訂定之相互支援協定，

請求鄰近地方政府支援。 

四、災害現場人員之派遣 

（一） 交通部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地方政府應視災害規模，主動派

遣協調人員赴災區現場，以掌握災害狀況，實施適當之緊急應

變措施；必要時，得在災害現場或附近設置前進協調所。 

（二） 交通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地方政府或地方應變中心應公告

警戒區，督導現場搶救人員，執行勸導或指示驅離、限制或禁

止人民或命其離去措施。 

五、飛航事故調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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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器事故由航警局及地方政府管制事故現場及證據的保

全，以利飛航事故調查工作。飛航事故現場，除為救援與消防之必

要外，為保持現場完整，有關機關、航空器所有人、使用人應配合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進行事故調查。 

 

六、國軍之支援 

（一）地方政府依災情判斷，無法因應災害處理，需申請國軍支援時，

應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之指示或依「國軍協助災害防救

辦法」之規定，申請國軍支援災害搶救作業。 

（二）國防部應依「國軍協助災害防救辦法」規定之處理程序、執行

範圍及指揮事項，或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指示，執行下

列工作： 

 . 督導國軍部隊待命執行空難災害搶救及人命搜救工作。 

 . 督導憲兵單位協助執行災區交通管制工作。 

 . 協助各災害防救機關（單位）處理災害緊急應變有關搶救

工 

作。 

七、空難災害發生後啟動應變機制及現場指揮官指揮權責規定及應有之

作為 

（一） 啟動應變機制 

國籍或非本國籍航空器發生空難時，依其發生地點，第一時間

應變作為如下表。 

 

          事故地點 

航空器國籍 
國內 非本國 

國籍 
應變小組 

（或應變中心） 

應變小組（或應變中

心）及善後聯合服務中

心；涉外事務由外交

部、大陸委員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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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本國籍 
應變小組 

（或應變中心） 

（機上有我國籍旅客） 

應變小組（或應變中

心）及善後聯合服務中

心；如有涉及我國籍旅

客暨家屬涉外事務，由

外交部、大陸委員會辦

理。 

 . 交通部成立空難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 ) 開設時機：航空器運作中發生事故，估計有十五人以上

傷亡、失蹤，或災情嚴重，經交通部研判有開設必要

者。 

( ) 進駐單位：依據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 ) 空難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得視災情研判情況或聯

繫需要，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立即成立地方災害

應變中心。 

 . 民航局成立空難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 ) 開設時機：航空器運作中發生事故造成人員傷亡者。

（如屬超輕型載具飛航事故，確證事故造成駕駛、乘員

或地面人員傷亡計5員（含）以上，成立空難災害緊急

應變小組） 

( ) 進駐單位：由民航局及其他經災害緊急應變小組召集人

同意者進駐，處理各項緊急應變事宜，並得視災情狀

況，經報請召集人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位、團

體）派員進駐參與運作，協助相關應變作業並視需要參

酌空難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編組作業成立相關編組。 

 .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空難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派員進駐地方

政府應變中心： 

(1) 進駐時機：地方政府開設應變中心且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未成立前進協調所時。 

(2) 進駐單位：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或災害緊急應變小

組召集人得指派與該次災害相關機關（單位）人員擔任



22 

協調官，進駐地方災害應變中心。 

 .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空難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成立前進協調

所（作業規定如附錄五）： 

(1) 開設時機：視受災地區災情及地方政府請求支援情形，

經指揮官同意後，成立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 

(2) 進駐單位：前進協調所原則於民航局劃定陸上及山區責

任作業區之航空站設立，並得視災情狀況，經報請指揮

官或召集人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位、團體）派員

進駐參與運作。 

 . 地方成立空難災害應變中心：地方政府依其災害防救計畫

及災害防救法成立應變中心。 

（二）現場指揮官指揮權責規定及應有之作為 

1. 空難事件發生於機場內： 

( ) 由航空站經營人擔任總指揮官，負責指揮、協調、督導

及通報之搶救事宜，並指派現場指揮官。 

( ) 現場指揮官應依航空器失事地點，迅速研判，劃分各種

臨時處置場所，俾支援機關、團體就劃定位置展開救援

工作並通報上級機關處理情形。 

2. 空難事件發生於機場外之陸地上： 

(1) 由事發地點所轄之地方政府啟動「災害應變中心」或

「災害緊急應變小組」及前進指揮所。地方政府應指定

現場指揮官，負責指揮、協調、搶救及通報等事宜及協

助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進行事故調查必要之作為。 

(2) 現場指揮官應依航空器失事地點，迅速研判，劃分各種

臨時處置場所，俾支援機關、團體就劃定位置展開救援

工作並通報上級機關處理情形。 

3. 空難事件發生於港口（包括商港、漁港、軍港、工業專用

港）區域內： 

(1) 由各港口管理機關（構）首長（負責人）或其指定代理

人擔任現場指揮官，負責指揮、協調、督導及通報之搶

救事宜及協助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進行事故調查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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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作為。 

(2) 現場指揮官應依航空器失事地點，迅速研判，劃分各種

臨時處置場所，俾支援機關、團體就劃定位置展開救援

工作並通報上級機關處理情形。 

4. 空難事件發生於海上： 

( ) 由事發地點所轄之海巡單位指派適當人員負責現場指揮

搶救事宜及協助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進行事故調查

必要之作為。 

( ) 現場指揮官應依上級指示，指揮各支援機關、團體就劃

定區域展開救援工作，處理情形並隨時通報空難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 

八、空難事件發生於機場外，由民航局劃定陸上、山區或海上責任作業

區之航空站經營人負責協調、聯絡支援等事宜，行政院國家搜救指

揮中心負責指揮、調派所屬待命搜救機、艦執行緊急搜救任務及通

知相關單位支援搜救等事宜。 

第三節 搜救、滅火及緊急醫療救護 

一、搜救 

(一)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或

地方政府前進指揮所應視災害規模，主動或依請求進行統合協

調，以確保有關搜救及緊急救護之有效實施。 

(二) 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交通部、國防部、內政部及海洋委

員會應有效的運用機（船）等多樣化的方法進行搜索，並互相

保持聯繫。 

(三) 內政部應動員消防、義消、民間救難志工團體相關人員、裝備、

器材實施人命搶（搜）救、救助及火災搶救工作，並應協助動

員相關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及相關機具進行建築物及相關設施

緊急評估及搶修搶險工作。 

(四) 警察機關應動員義警、義交、協勤民力實施交通疏導、管制、

民眾疏散、秩序維護及警戒等措施。 

(五) 海洋委員會應出動船艇協助搜尋、搶救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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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農業部應於航空器失事於海上時協調各地區漁船、水產試驗所

試驗船進行搜尋、搶救及打撈作業。 

(七)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應於航空器失事於海上時，協調財團法

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及國內大專院校所管理之海洋研究船配合進

行搜尋作業，並請交通部中央氣象署提供即時預報之海象與海

流漂流軌跡資料。 

(八) 各級災害應變中心應視需要，通知災害防救團體（志願組織）

協助搜救、緊急救護及運送；必要時得徵調民間相關專業人員

及徵用民間搜救裝備。 

(九) 航空器於海上失事時，民航業者應僱用具有國家運輸安全調查

委員會認可之打撈船進行搜索及打撈失事航空器殘骸，直至有

助失事調查之航空器主要機件尋獲為止。 

(十)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應視需要協調提供必要之手語翻譯人員。 

二、滅火 

（一） 機場內之滅火 

航空站經營人對發生在機場內之災害，應迅速掌握火災發

生狀況進行滅火行動，過程中如涉空運危險物品，應注意環境

污染控制；必要時，應請求國軍及地方政府之支援。 

（二） 機場外之滅火 

地方及特定場區之消防單位應迅速掌握空難引發火災之狀

況，佈署適當救災人車，進行滅火行動，過程中如涉空運危險

物品，應注意環境污染控制；必要時請求其他消防單位提供支

援。 

三、緊急醫療救護 

（一）失事航空器之航空公司應協調醫療救護機構對於當場罹難及送

達各醫療單位之傷亡人員予以查明登記，向航空站經營人回

報，並負責聯絡、安頓未受傷旅客、旅客家屬及相關人員膳宿

及交通。 

（二） 地方政府、航空站經營人應於災區設置急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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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方政府應啟動緊急醫療系統，指揮、統合、協調災區醫療資

源，傳達傷患概況至各級災害應變中心，必要時得請求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提供支援，並依災害發生造成傷患人數，評估轄區

急救責任醫院收治能量，必要時通知鄰近地方政府，協助收治

傷患或通報衛生福利部請求協助。 

（四） 衛生福利部應督導地方政府掌握傷患後送醫院情形，並就地方

政府請求，協助傷患收治事宜並建立支援體系。 

第四節 緊急運送 

一、緊急運送之原則 

（一） 地方政府應考量災害情形、緊急程度、重要性等因素，實施局

部或區域性交通管制措施，並緊急修復毀損之交通設施，以利

緊急運送。 

（二） 運送對象之設定 

 . 從事搜救、醫療救護等任務所需之人員、物資。 

 . 各災害防救機關緊急應變人員，電信、電力等設施確保所

需人員、物資。 

 . 後送傷患。 

 . 緊急運送所需設施、運送據點的緊急修復及交通管制所需

人員、物資。 

 . 食物、飲用水等維持生命所需物資。 

二、交通運輸暢通之確保 

（一） 地方交通或警察機關除蒐集來自空難現場之交通路況與有關災

害資訊外，並運用交通監控攝影機、車輛感應器等，以迅速掌

握可以通行的道路和交通狀況，必要時得採取疏導或禁止通行

等交通管制措施。 

（二） 航空警察機關於機場內發生空難時，應確保機場內緊急應變車

輛交通之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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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航政機關為確保順利進行緊急運輸，在必要時，得限制或禁止

船舶交通，並由海岸巡防機關執行。 

（四） 為確保緊急運送，地方警察機關得採取拖吊阻礙交通車輛或利

用警車引導等措施。 

（五） 交通部應督導相關機關執行公路、鐵路、橋梁、隧道、航空、

海運、捷運等交通運輸系統損害緊急搶修工作。 

三、緊急運送之確保 

（一）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必要時或依地方政府的請求，應統合、指揮

及協調調度陸、海、空交通設施積極實施緊急運送事宜。 

（二） 交通部應主動協調航空運輸業、公路運輸業、海上運輸業及鐵

路（捷運）等相關單位協助緊急運送，並應掌握交通運輸工具

及路線，確保救災人員、傷病患及物資運送通暢，同時應督導

民航局及航空站經營人協調地方政府掌握交通運輸工具及路線，

確保救災人員、傷病患及物資運送通暢。 

（三） 海洋委員會應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示或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

管機關、受災地方政府之申請，指派所屬船艦實施緊急運送。 

（四） 國防部應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示或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

關、受災地方政府之申請，依「國軍協助災害防救辦法」之規

定，指揮國軍支援實施緊急運送事宜。 

（五） 地方政府應視需要自行辦理緊急運送，並得請求交通運輸機關

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協助實施緊急運送。另應維護運送受傷、

罹難者之交通路徑暢通及遺體之保存、處理。 

（六） 內政部應實施災區交通管制、疏導措施，確保救災人員及救災

物資順利運送，並應實施災區警戒、治安維護，防止危害社會

秩序情事發生。 

第五節 我國與鄰近地區臺北飛航情報區識別區邊界事故搜救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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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我國與鄰近國家或地區已簽訂關於海上航機搜索救難合作之

協議，在雙方海域發生航機失事意外時密切合作，提供航機最適切之

緊急救援；倘我與鄰近國家或地區尚未簽署此類協議，則交通部及外

交部應視災情程度並考量支援種類、規模、預定到達時間及地點等因

素，規劃、協調聯繫有關國際支援之接受與提供事宜；另相關搜救團

體於可行之範圍內，與大陸相關搜救單位聯繫進行必要之兩岸搜救協

調。 

第六節 臨時收容 

一、 地方政府及航空站經營人於災害發生時，應視需要與相關機關協商

後設置臨時收容所（善後處理場所），應注意身心障礙者依不同障

別的障礙者（肢障、聽障、視障、精障、智能障等）、高齡者、孕

產婦、嬰幼兒及其他弱勢族群的需求，並協助接待傷亡家屬；前述

臨時收容所應符合無障礙規範，動線明確，並有讓身心障礙者能清

楚知悉之標示。 

二、 民航業者應劃分各種臨時處置場所，處置旅客家屬接待、住宿、交

通及配合空難災害應變中心展開救援工作，並視需要安排無障礙交

通工具。 

三、 地方政府及各航空站經營人應妥善管理臨時收容所（善後處理場

所），規劃相關資訊的傳達、食物及飲用水的供應、分配、環境清

掃等事項，並謀求當地居民或災害防救團體（志願組織）等志工之

協助。另地方政府進行臨時收容所之傳染病疫情監視及處理。 

四、 地方政府應劃分各種臨時處置場所，俾相關救災單位、支援機關、

團體能迅就定位展開救援工作。 

五、 衛生福利部應督導地方政府辦理災民臨時收容所開設相關事宜及所

需民生物資供應及調度相關事宜。 

六、 教育部應督導社教館（所）及協調各級學校協助收容安置災民。 

七、 臨時收容所（善後處理場所）所需設備、器材不足而需調度時，得

透過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請求調度、供應。 

八、有關臨時收容所之設置，應留意性別友善空間之建構，尤其應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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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女性或老幼照顧者之需求。 

第七節 衛生與防疫 

一、公共衛生與醫療服務 

（一） 衛生福利部應隨時掌握藥品醫材需求，確保藥品醫材之供應。 

（二） 地方政府及各航空站經營人應經常保持臨時收容所（善後處理

場所）良好的衛生狀態，並提供醫療照護服務。另為確保臨時

收容所（善後處理場所）的環境，應設置臨時廁所，並就一般

廢棄物之處理等採取必要措施。 

二、消毒防疫 

（一） 地方政府及航空站經營人應對受災區域採取必要之消毒防疫措

施，防止疫情發生；至於防疫人員之派遣及防疫物資之供應，

必要時得請求中央政府相關機關、協調其他地方政府協助。 

（二）環境部應督導地方環保機關加強航空器失事現場之廢棄物清理、

環境消毒及飲用水水質抽驗事項，並對於嚴重危害污染區實施

隔離及追蹤管制。 

（三）  環境部應監測並防止毒性化學物質外洩，並於大量空氣污染物

排放時，督導地方環保機關進行必要之監測。 

三、重大傳染病防疫措施 

（一） 災害發生時如遇重大傳染病疫情期間，各機關(構)應依防疫相

關指引與原則進行緊急應變，並配合各項防疫措施。 

（二）航空站經營人針對場內空難災害搶救所需之未受傷旅客安置區、

未受傷旅客出關動線、家屬接待區等配置，及消救人員如接觸

疑似患者等情事，應參考主管機關防疫相關指引落實防護措施。 

第八節 提供災情資訊 

一、對災民暨家屬傳達災情 

（一） 交通部、民航局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應提供傷亡家屬相關災情

資訊。 

（二） 外交部及大陸委員會應協助辦理非本國籍人士、大陸地區及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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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人士傷亡失蹤之處理事項。 

二、對社會大眾傳達災情 

（一） 交通部、民航局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應經由大眾傳播媒體等多

元媒體管道之協助將空難資訊正確傳達予民眾，並須考慮對視

障者提供無障礙及資訊近用的語音服務，對聽障者提供手語及

即時字幕服務與電子郵件（無法聽電話）、對心智障礙者提供

易讀版。 

（二） 如有必要，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指定相關單位透過大眾

傳播媒體加強報導空難災害應變措施及傳達最新訊息予社會大

眾。 

三、災情之諮詢 

交通部、民航局、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航空公司(事故航空器

管理人)為提供民眾有關災情之諮詢，應設置專用諮詢窗口，並提

供其他多元管道方式，如文字服務、電子郵件等。 

四、新聞發布及輿情處理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期間新聞發布，依附錄一「空難災害新

聞輿情處理原則」規定辦理。 

第九節 支援協助之受理 

一、國際及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救災支援 

（一）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應督導相關機關及民航業者規劃受理鄰近國

家所提供之救災支援。 

（二） 外交部及大陸委員會視需要辦理於災情嚴重需國際支援、救援

及受理國際及大陸地區、香港、澳門捐贈救援物資之協助聯繫

事項。 

二、志工協助體制之建立 

各級政府平時應掌握災害防救團體（志願組織）、後備軍人組

織及民防團隊等，建立聯繫管道及受理志工團體協助之體制。 

第十節 其他之緊急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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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交通部應督導民航局、航空站經營人及航空器失事之航空公司執行

各項損害緊急搶修工作。 

二、 經濟部應督導公民營事業對於公用氣體與油料、自來水管線及輸電

線路等設施之搶修及協調相關供應事項。 

三、 經濟部應即時修復潰決堤防、龜裂水庫壩體搶修搶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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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復原重建 

第一節 維生管線與交通通訊設施之緊急復原 

一、迅速修復毀損設施 

（一） 緊急復原之原則為交通部及民航局對機場受損之重建及受災地

方政府對受損設施之重建，在執行快速修復受災設施時，以恢

復原狀為基本考量，並從防止再度發生災害之觀點，施以改良

之修復。 

（二）交通部、受災之地方政府及其他毀損設施所屬相關各級政府應

依權責運用事先訂定之有關物資、裝備、器材調度計畫與專業

職業及技術人員支援計畫，迅速進行受災毀損設施的修復工作，

另為立即修復與受災區攸關災民生活之維生管線、交通運送等

設施，應在可能範圍內設法簡化有關執行修復之作業程序、手

續等事項。 

（三） 交通部應指揮相關機關儘速完成公路、鐵路、橋梁、隧道、航

空、海運、捷運等交通運輸系統損害修復工作，以利各機關單

位進行災後復原重建工作。 

（四）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督導各電信業者儘速完成電信設備線路

修復工作。 

（五） 國防部應依據相關作業規定，辦理國軍災情通報及災後復原工

作。 

（六） 經濟部應督導公民營事業辦理公用氣體、油料、自來水管線、

輸電線路、設施之修復工作。 

（七） 經濟部應儘速修復潰決堤防、水庫壩體搶修搶險工作。 

二、災區之環境復原 

（一）有關空難災害現場清理處置作業，依行政院「重大事故(災害)

現場清理處置程序指引」辦理。 

（二） 地方政府或各航空站經營人於航空器飛安調查工作告一段落，

應先徵得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之同意，始能進行航空器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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骸及事故現場廢棄物、污染物之清理工作。 

（三）  環境部應督導地方環保機關辦理下列事項： 

1. 廢棄物清理、環境消毒、飲用水水質抽驗事項。 

2. 辦理嚴重危害污染區實施隔離及追蹤管制事項。 

3. 加強維護災民收容所環境衛生。 

三、罹難者遺體處理 

（一） 地方政府、航空站經營人應即時記錄罹難者遺體發現位置、安

置罹難者遺體、協調地方檢察機關儘速進行罹難者遺體相驗工

作及齒模比對，並妥適處理遺物，調度棺木、遺體袋及協助運

送遺體與衛生維護，無法因應時得請求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協調

有關機關協助。 

（二） 交通部、民航局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應依家屬要求為罹難者提

供所需之喪葬儀式。 

（三） 交通部、民航局、內政部移民署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應提供外

交部非本國籍罹難人士之姓名、國籍等相關資料；並提供大陸

委員會大陸地區及港澳罹難人士之姓名等相關資料，俾利辦理

非本國籍、大陸地區及港澳罹難人士家屬來臺簽證、領（事）

務或出入境等相關事項之協助。 

（四） 地方檢察機關應提供中英文版之相驗屍體證明書格式及其使用

說明，供罹難者家屬參考。 

（五） 內政部應督導地方政府辦理罹難者遺體放置、冰櫃調度，及協

調地方政府協助辦理罹難者殯葬事宜。 

（六） 法務部應督導相關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儘速辦理罹難者之相驗及

身分確認工作。 

四、建立心理諮詢服務 

（一） 交通部應協調衛生福利部、地方政府及民航業者提供生還者、

罹難者家屬、目擊者、搶救及調查人員心理衛生輔導專線電話，

以利需要者使用；前述心理衛生輔導服務，須考慮不同障別障

礙者之需求，包括智能障礙者、聽語障礙、視覺障礙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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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交通部及民航局應洽請衛生福利部協調地方政府及民航業者提

供生還者及罹難者家屬心理衛生輔導相關事宜。 

第二節 計畫性復原重建 

一、 交通部及民航局對受損機場，應實施計畫性之復原重建。 

二、 交通部應督導民航局、航空站經營人及民航業者協調相關機關協助

災害事故現場設備、公共設施及建築物之調查、鑑定、復原等相關

工作。 

三、 地方政府應尊重災區災民的意願，有計畫地實施受災地區的復原重

建，並辦理受災區域道路、財物及其他公共設施受損之調查、復建

相關工作。地方政府得向中央政府請求，派遣相關專業技術人員、

調派裝備、器材，協助辦理復原重建相關事宜。  

四、交通部、內政部、國防部、教育部、法務部、經濟部、衛生福利部、

環境部、海洋委員會、農業部、地方政府及民航業者應請災區相關

機關（構）單位、事業單位人員儘速辦理災情勘查彙整作業，以全

面掌握災害狀況。 

五、交通部、內政部、國防部、教育部、法務部、經濟部、衛生福利部、

環境部、海洋委員會、農業部、地方政府及民航業者應概估復原重

建經費及擬定復原重建策略。 

六、 內政部應協調相關機關執行災區住宅復原重建。 

七、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依院頒「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

要點」配合辦理復原重建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 

八、 經濟部及核能安全委員會應協助辦理核能電廠遭遇空難後復原重建

措施。 

九、行政院新聞傳播處應協調大眾傳播媒體加強報導空難災後復原重建

相關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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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各機關於進行重建及提供相關輔導與諮詢窗口時，需考量身心障礙

者，依不同障礙程度擬定輔導與諮商需求，例如對視障者提供無障

礙及資訊近用的語音服務，對聽障者提供手語及即時字幕服務，對

心智障礙者提供易讀資料等；高齡者、孕產婦、嬰幼兒及其他弱勢

族群等需求。 

第三節 災民協助 

一、 交通部應督導民航局及航空站經營人協調相關機關協助民航業者辦

理旅客或罹難者家屬之賠償、遺體、財產、醫療、心理輔導、保險、

兵役、就學等其他相關工作。 

二、 內政部應協助地方政府辦理失蹤人員搜尋工作，並協調社會團體協

助重建救助事宜。 

三、衛生福利部應協調社會福利團體、社會福利機構及醫療機構協助心

理輔導事宜，並應輔導地方衛生機關辦理心理衛生工作，同時依

「災害防救法」及「災區受災者就醫費用及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費

補助辦法」補助災區受災民眾就醫費用及健保保險費，並視需要由

中央健康保險署採取健保保險費延期繳納、免費製發健保卡等措施，

以減輕受災民眾負擔。 

四、 教育部應督導社教館（所）及協調各級學校協助收容安置災民。 

五、財政部應協助督導空難災害引發財產損失減免相關租稅事宜；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應協調保險業辦理空難發生後之保險理賠事宜。 

六、 地方政府應協助航空器失事之民航業者辦理下列事項： 

1. 對於受災區域之房屋、受傷者及罹難者家屬賠償、慰問、救

（濟）助金之發放工作。 

2. 對於所有善後事宜補償及賠償相關工作。 

七、民航業者應依據附錄六「民航業者辦理空難災害善後服務指引」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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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辦理受傷者及罹難者家屬慰問、救（濟）助金之發放工作，及所

有善後事宜補償及賠償相關事宜，同時受災區域房屋、道路、財物

及其他公共設施受損之補償、復建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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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事故調查、檢討、計畫實施與管制考核 

第一節 飛航事故調查 

一、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應依運輸事故調查法對飛航事故進行調查，

並提出調查報告。 

二、 各級機關（構）應依據運輸事故調查法提供資源，以協助國家運輸

安全調查委員會執行調查作業。 

三、 民航業者應協調地方政府或相關醫療機構提供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

員會傷患受傷資料。 

四、地方政府災害應變中心及航空站經營人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應配合地

方檢察機關及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之飛航事故調查業務需要，

經核准後始能清理現場，儘速恢復原狀。 

第二節 應變過程完整紀錄之建立 

空難災害事故之應變過程應由民航局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指派專人負

責完整記錄。成立空難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時，相關紀錄應經民航局檢討

後，陳報交通部轉行政院備查。 

第三節 管制考核 

一、本計畫所規定各項重點工作，應由各主（協）辦機關積極加強推行，

貫徹實施，並自行擬訂評估指標，定期檢查。 

二、 本計畫所規定工作項目之辦理情形與成效，由各權責單位及地方政

府自行辦理檢討及列管事宜。 

三、 各相關機關推行災害防救工作之成效，列為辦理各該機關可考評之

主要參考；承辦及主管人員依成績優劣予以獎懲。 

四、災害防救各階段工作之重點辦理事項 

各相關部會為有效執行災害防救工作，應指定專職人員辦理災

害防救工作，並實施災害防救組織之整備，並應建立災害防救工作

之標準作業程序、災害通報表格制式化等機制，並與其他單位加強

協調聯繫，確實辦理下列事項： 

(一) 各部會應參照附錄七所列空難災害之災害預防、緊急應變及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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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等階段工作項目，將現行規劃辦理及未來（二年內）推動執

行之採行措施，依預定執行期程及主（協）辦機關之權責分工，

積極辦理。 

(二) 為支援地方政府強化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本計畫所列各相關權責

機關應推動相關調查研究，廣泛蒐集災害防救資訊，並主動提供

資訊及指導，俾利災害防救計畫之推行。 

第四節 後續推動辦理之重要措施 

一、持續辦理空難災害防救演習：  

    航空站經營人辦理年度空難災害防救演習，於演習前擬訂空難

災害防救演習計畫並陳報民航局備查，演習當日邀請地方政府與機

場駐站之航空公司辦理高司作業及實兵演習，並於演習結束後辦理

檢討會。自91年起，航空站經營人辦理各項天然及非天然災害防救

演習，並視災害屬性結合空難辦理複合式災害演習。 

    另為周延演習內容符合傷亡最大化處理作業，民航局每年亦將

指定2個航空站經營人辦理全演習，有效結合航空站駐站單位（如

財政部關務署、內政部移民署、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及農業部動

植物防疫檢疫署）及航空公司辦理該項演習。       

    航空站經營人每年持續辦理空難災害防救演習，使人員熟悉空

難災害應變程序，並達到與地方政府定期協調及熟悉救災程序之目

的。 

二、配合辦理空難災害防救業務講習： 

    持續辦理年度空難災害防救業務講習，講習內容包含空難法規、

飛航事故調查、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協調機制、各縣市政府辦

理空難演習經驗分享及航空公司緊急應變機制，使中央與地方政府

就災害防救處理及指揮體系能相互交流及溝通，並熟稔空難災害應

變程序與作業。     

 三、定期辦理空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修正： 

        民航局於每年辦理災害防救演習業務總檢討會，將檢討會內容

回饋修正相關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應變程序，並作滾動式檢討。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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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二年依據災害防救法、災害防救基本計畫、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

業要點及實務運作等內容，進行、評估及檢討修正空難災害防救業

務計畫；計畫修正前彙集中央機關各部會意見，並召開空難災害防

救業務計畫草案修正研商會議，俟行政院專家諮詢委員會通過後，

陳報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送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函頒實施，

藉由業務計畫定期檢視修正，以符合政策要求及切合實務作業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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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災害防救預算經費 

 

空難災害防救業務預算表 

災防 

類別 

防救災

階段與

章節 

計畫 

類型 

計畫 

期程 

部會 

名稱 

計畫名稱/ 

科目別 

計畫概述/業務重

點項目或計畫 

計畫執

行地點 

預算總金

額(千元) 

空難 

災害 

整備 年度演

習預算 

112 交通部

民用航

空局 

空難災害/ 

民航事業作業

基金 

民航局所屬航空

站辦理空難災害

防救業務及演習 

航空

站、縣

市地區

或港區 

6,305 

空難 

災害 

整備 年度演

習預算 

112 桃園國

際機場

股份有

限公司 

空難災害/ 

專業服務費-講

課鐘點及稿費-

飛機失事預調

查及搜救器材

與飛安安全會

議等 

桃園國際機場股

份有限公司辦理

空難災害防救業

務及演習 

航空

站、縣

市地區

或港區 

2,000 

空難 

災害 

整備 年度演

習預算 

113 交通部

民用航

空局 

空難災害/ 

民航事業作業

基金 

民航局所屬航空

站辦理空難災害

防救業務及演習 

航空

站、縣

市地區

或港區 

6,225 

空難 

災害 

整備 年度演

習預算 

113 桃園國

際機場

股份有

限公司 

空難災害/ 

專業服務費-講

課鐘點及稿費-

飛機失事預調

查及搜救器材

與飛安安全會

議等 

桃園國際機場股

份有限公司辦理

空難災害防救業

務及演習 

航空

站、縣

市地區

或港區 

2,000 

113年及114年航空災防相關施政計畫 

空難 減災 年度施

政計畫 

114-

124 

交通部 北竿機場跑道

改善及新航站

區擴建工程第

一期建設計畫 

提升機場飛航安

全，辦理馬祖北

竿機場跑道改善

及新航站區擴建

工程。 

連江縣 22,035,797 

空難 減災 年度施

政計畫 

109-

114 

交通部 臺中機場新建

聯絡滑行道1及

停機坪滑行道

工程 

提升機場飛航安

全，辦理臺中機

場新建聯絡滑行

道1及停機坪滑行

道工程。 

臺中市 682,550 

空難 減災 年度施

政計畫 

108-

113 

交通部 臺東機場空側

道面改善工程

計畫 

提升機場飛航安

全，辦理臺東機

場空側道面改善

工程。 

臺東縣 812,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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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難 減災 年度施

政計畫 

105-

113 

交通部 蘭嶼機場跑道

整建工程計畫 

提升機場飛航安

全，辦理蘭嶼機

場跑道整建工

程。 

臺東縣 992,774 

空難 減災 年度施

政計畫 

111-

115 

交通部 南竿機場設置

工程材料攔阻

系統工程計畫 

提升機場飛航安

全，辦理南竿機

場設置工程材料

攔阻系統工程。 

連江縣 373,809 

空難 減災 年度施

政計畫 

113-

117 

交通部 臺東機場跑道

整建工程 

提升機場飛航安

全，辦理臺東機

場跑道整建工

程。 

臺東縣 736,000 

空難 減災 年度施

政計畫 

111-

121 

交通部 高雄國際機場

新航廈第1期工

程計畫 

提升機場飛航安

全，辦理高雄國

際機場新航廈第1

期工程。 

高雄市 43,463,994 

空難 減災 年度施

政計畫 

108-

113 

交通部 高雄國際機場

國際線空橋汰

換工程 

提升機場飛航安

全，辦理高雄國

際機場國際線空

橋汰換工程。 

高雄市 394,182 

空難 減災 年度施

政計畫 

108-

115 

交通部 高雄機場北側

新建圍牆、排

水及周邊設施

工程 

提升機場飛航安

全，辦理高雄機

場北側新建圍

牆、排水及周邊

設施工程。 

高雄市 981,623 

空難 減災 年度施

政計畫 

109-

113 

交通部 汰換松山、花

蓮及臺東終端

航管雷達案 

提升機場飛航安

全，辦理汰換松

山、花蓮及臺東

終端航管雷達

案。 

臺北 

臺東 

花蓮 

724,860 

空難 減災 年度施

政計畫 

110-

113 

交通部 汰換臺東及離

島7座機場自動

氣象觀測系統

(AWOS)採購案 

提升機場飛航安

全，辦理汰換臺

東及離島7座機場

自動氣象觀測系

統(AWOS)採購

案。 

臺東 

七美 

望安 

金門 

北竿 

南竿 

綠島 

蘭嶼 

143,137 

空難 減災 年度施

政計畫 

110-

113 

交通部 航空氣象現代

化作業系統汰

換及更新計畫 

提升機場飛航安

全，辦理航空氣

象現代化作業系

統汰換及更新計

畫。 

桃園市 366,001 

空難 減災 年度施

政計畫 

112-

113 

交通部 新一代航空情

報服務系統建

置案 

提升機場飛航安

全，辦理新一代

航空情報服務系

統建置案。 

桃園市 179,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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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難 減災 年度施

政計畫 

114-

120 

交通部 金門機場空側

道面整建工程 

提升機場飛航安

全，辦理金門機

場空側道面整建

工程(第一年，共

七年)。 

金門縣 2,518,282 

空難 減災 年度施

政計畫 

112-

114 

交通部 松山機場航廈

電力系統改善

工程 

提升機場飛航安

全，辦理松山機

場航廈電力系統

改善工程。 

臺北市 135,981 

空難 減災 年度施

政計畫 

114-

115 

交通部 松山機場跑滑

道等道面維護

工程 

提升機場飛航安

全，辦理松山機

場跑滑道等道面

維護工程。 

臺北市 294,576 

空難 減災 年度施

政計畫 

113-

122 

交通部 松山機場國際

線航廈耐震補

強裝修及設施

更新工程 

提升機場飛航安

全，辦理國際線

航廈耐震補強裝

修及設施更新工

程。 

臺北市 2,167,513 

空難 減災 年度施

政計畫 

109-

115 

交通部 高雄機場滑行

道系統改善工

程 

提升機場飛航安

全，辦理高雄機

場滑行道系統改

善工程。 

高雄市 996,162 

空難 減災 年度施

政計畫 

114-

118 

交通部 114年～118年

汰換臺北飛航

情報區儀降系

統案 

提升機場飛航安

全，辦理114年～

118年汰換臺北飛

航情報區儀降系

統案。 

桃園市 474,342 

空難 減災 年度施

政計畫 

114-

117 

交通部 汰換桃園國際

機場北場終端

航管雷達案 

提升機場飛航安

全，辦理汰換桃

園國際機場北場

終端航管雷達

案。 

桃園市 436,279 

空難 減災 年度施

政計畫 

111-

115 

交通部 桃園國際機場

第三航廈安檢

儀器設備採購

案 

提升機場飛航安

全，辦理桃園國

際機場第三航廈

安檢儀器設備採

購案。 

桃園市 1,821,801 

 



42 

第八章 附錄 

附錄一、空難災害新聞輿情處理原則 

 

為強化空難災害開設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期間新聞輿情處理作業，

加強媒體溝通聯繫，即時傳送災情狀況與處置作為，空難災害新

聞輿情處理參考本原則辦理，並適時調整。 

一、 建立媒體聯繫群組，增進與媒體之溝通聯繫，即時傳送災

情狀況與處置作為等資訊。 

二、 配合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行政院新聞傳播處主導之「新聞發

布組」辦理召開應變中心記者會、新聞發布、錯誤報導更

正、民眾安全防護宣導及新聞媒體聯繫溝通等事宜。 

三、 除配合行政院新聞傳播處召開例行記者會外，應視最新災

情狀況或因應特殊重大災害處置、媒體不實或錯誤之輿情

報導等情形，主動報請指揮官召開記者會，並於 YouTube頻

道進行直播。 

四、 最新災情、救災進度及處置作為應隨時向指揮官呈報，並

善用影片或照片方式，透過各社群網站或網路平台，包括

災害情報站網站之專區、機關臉書專頁、媒體聯繫群組等

方式，即時公布，並彙整提供行政院新聞傳播處，以適時

提供媒體素材取代舊有報導。 

五、 經「新聞發布組」要求媒體配合更正不實、錯誤報導內容，

並於確認受通知新聞媒體接獲通知後，如發現仍有未更正，



43 

或有意渲染之情事，應進行蒐證，並於完成後送交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依規定處理。 

六、 善加利用訊息服務平台，視災情狀況可將各類純文字短訊

息透過（無線、有線）跑馬燈、廣播電台、數位看板、廣

播立桿管道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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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直轄市、縣（市）政府擬訂地區災害防救

計畫空難災害指導原則 

壹、計畫架構 

應參照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所列相關事項及交通部函頒「空難

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相關規定擬訂。 

貳、總則編：提示重點事項 

一、 建立鄰近航空站相關背景資訊說明。 

二、 建立鄰近航空站區位及聯外交通之地圖資訊。 

三、 明定災害預防、災害緊急應變及災後復原重建各階段，災

害防救相關行政機關、單位及公共事業之分工與權責。 

參、災害預防：提示重點事項 

一、 建立空難緊急應變機制並擬訂標準作業程序。 

二、 規劃整備災害區域臨時收容所、設施之事宜。 

三、 配合鄰近各航空站經營人航機失事演練，加強相關業務人

員、民眾防災應變教育、講習、訓練、演練及觀念宣導。 

四、 協助鄰近各航空站經營人宣導民眾建立空難災害防救之觀

念。 

五、 與相關救災機關、團體訂定支援協定及聯絡資訊。 

六、 建立緊急應變機制時，應明定執行災害應變人員緊急聯絡

方法、集合方式、集中地點、任務分配、作業流程及注意

事項等，並配合模擬空難狀況實施演練。 

肆、災害緊急應變：提示重點事項 

一、 參照「空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相關規定訂定地方政府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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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緊急應變機制之規定。 

二、 依災害防救法相關規定訂定啟動緊急應變之機制，進行搶

救事宜及協助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進行事故調查必要

之作為。 

伍、災後復原重建：提示重點事項 

一、 受災區域道路、財物及其他公共設施受損之調查、復建相

關工作。 

二、 協助航空器失事之航空公司對於受災區域之房屋、受傷者

及罹難者家屬賠償、慰問、救（濟）助金之發放工作。 

三、 協助航空器失事之航空公司對於所有善後事宜補償及賠償

相關工作。 

陸、計畫經費與執行評估：提示重點事項 

一、 確實考量地區災害特性，擬訂地區災害防救工作二至三年

內階段性工作重點、目標與期程。 

二、 地方政府所屬單位應依據二至三年內階段性工作重點，擬

訂災害防救業務執行計畫與編列相關經費。 

三、 應訂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督導執行與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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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近年重大空難案例原因分析 

近年重大空難案例原因分析(一) 

項次 項目 內容 

一 案件名稱 復興航空公司 GE222 班機 ATR72-212A 型機 國籍標

誌及登記號碼 B-22810 於馬公機場 20 跑道進場時撞

擊地障墜毀於住宅區 

二 發生時間 103-07-23 

三 發生地點 機場外/馬公機場20跑道頭東北方約850公尺處/湖西鄉西溪村 

四 事故類別 操控下撞擊地障(CFIT) 

五 事故機型 ATR/ATR72 

六 事故簡介 民國103年7月23日，復興航空GE222航班，機型ATR-72，國籍標誌

及登記號碼B-22810，由高雄小港機場起飛前往澎湖馬公機場，機

上載有正、副駕駛員各1人、客艙組員2人、乘客54人，共計58

人。 

該機使用馬公機場VOR 20跑道進場，約於19:06時墜毀於馬公機場

20跑道頭附近之湖西鄉西溪村，機上乘員48人死亡、10人受傷，

另有地面居民5人受傷。 

七 調查發現 本案詳情請至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全球資訊網站

https://www.ttsb.gov.tw/ 

案件調查事件報告: 復興航空公司 GE222 班機 ATR72-212A 型機 

國籍標誌及登記號碼 B-22810 於馬公機場 20 跑道進場時撞擊地

障墜毀於住宅區 

八 改善建議 本案詳情請至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全球資訊網站

https://www.ttsb.gov.tw/ 

(本項改善建議事項由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依事件調查報告定

期檢視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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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重大空難案例原因分析(二) 

項次 項目 內容 

一 案件名稱 復興航空公司 GE235 班機 ATR72-212A 型機 國籍標

誌及登記號碼 B-22816 於臺北松山機場東方3浬處失

去控制墜毀於基隆河 

二 發生時間 104-02-04 

三 發生地點 機場外/臺北松山機場10號跑道末端東南東方約5.4公里處 

四 事故類別 於飛行中失控(LOC-I) 

五 事故機型 ATR/ATR72-600 

六 事故簡介 民國104年2月4日，復興航空公司一架ATR72-600型機，國籍標誌

及登記號碼為B-22816，執行松山機場至金門機場之載客任務，機

上載有駕駛員3人（1人為觀察員）、客艙組員2人、乘客53人，共

計58人。1054時，該機墜毀於松山機場10跑道末端東南東方約5.4

公里處之基隆河面，造成43人死亡，14人重傷，1人輕傷，另有地

面2人受傷。 

初步資料顯示，飛機起飛後約36秒，該機之二號發動機自動順

槳；又經約46秒，該機一號發動機被關斷。 

七 調查發現 本案詳情請至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全球資訊網站

https://www.ttsb.gov.tw/ 

案件調查事件報告:復興航空公司 GE235 班機 ATR72-212A 型機 

國籍標誌及登記號碼 B-22816 於臺北松山機場東方3浬處失去控

制墜毀於基隆河 

八 改善建議 本案詳情請至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全球資訊網站

https://www.ttsb.gov.tw/ 

(本項改善建議事項由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依事件調查報告定

期檢視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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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重大空難案例原因分析(三) 

項次 項目 內容 

一 案件名稱 凌天航空公司 Bell-206B3 型機 國籍標誌及登記號碼 

B-31127 於新北市泰山區執行電塔礙掃作業時墜毀 

二 發生時間 104-11-22 

三 發生地點 機場外/臺北松山機場西南方約8浬處之山地 

四 事故類別 於飛行中失控(LOC-I) 

五 事故機型 Bell Helicopter/206B3 

六 事故簡介 民國104年11月22日，凌天航空公司一架BELL 206B3型直昇機，國

籍標誌及登記號碼B-31127，台北時間約1058時於新北市泰山區附

近執行台電高壓電塔絕緣礙子清洗任務時失控墜毀於距台北松山

機場西南面約8海浬之山區。該機約於1042時自林口區一臨時起降

場起飛執行該趟任務，機上載有駕駛員及水槍操作員各一人，約

於1058時，該機完成一座電塔礙子清洗工作後，於脫離過程中撞

及輸電塔電纜線，航機墜地全毀，機上兩名組員死亡。 

七 調查發現 本案詳情請至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全球資訊網站

https://www.ttsb.gov.tw/ 

案件調查事件報告: 凌天航空公司 Bell-206B3 型機 國籍標誌及

登記號碼 B-31127 於新北市泰山區執行電塔礙掃作業時墜毀 

八 改善建議 本案詳情請至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全球資訊網站

https://www.ttsb.gov.tw/ 

(本項改善建議事項由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依事件調查報告定

期檢視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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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重大空難案例原因分析(四) 

項次 項目 內容 

一 案件名稱 凌天航空B-31118飛航事故 

二 發生時間 106-06-10 

三 發生地點 機場外/花蓮縣/豐濱鄉 

四 事故類別 操控下撞擊地障(CFIT) 

五 事故機型 Bell Helicopter/Bell-206B 

六 事故簡介 民國106年6月10日，凌天航空一架Bell-206B型直昇機，編號B-

31118，約於當日1046時由臺東池上起飛，執行空拍前場景空勘之

任務，機上載有駕駛員1員，乘員2員。事故時為當日第3批空拍任

務，預劃之飛行路徑為玉里-瑞穗-豐濱-成功，約1個多小時後於

豐濱鄉長虹橋附近墜毀並起火，機上3人全數罹難。 

七 調查發現 本案詳情請至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全球資訊網站

https://www.ttsb.gov.tw/ 

案件調查事件報告:凌天航空B-31118飛航事故 

八 改善建議 本案詳情請至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全球資訊網站

https://www.ttsb.gov.tw/ 

(本項改善建議事項由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依事件調查報告定

期檢視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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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中央及直轄市、縣（市）政府災害防救通

用相互支援協定 

 

行政院107年6月29日院臺忠字第1070179553號函頒 

 

一、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22條第1項第8款及第35條第2項。 

二、 目的：鑑於大規模、複合型災害及各種突發事故所造成之人命傷亡

及財物損失，非僅憑單一地方政府之自有能力或資源所能妥善應變處

理。為有效掌握災害搶救時間，快速整合救災資源，提昇政府災害應

變效能，特訂定本協定，藉由各級政府相互支援機制，減低災害衝擊

與損失。 

三、 適用對象：各中央災害防救相關部會（以下簡稱中央部會）及直轄

市、縣（市）政府。 

四、 協調聯繫機制： 

（一） 平時：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各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與直

轄市、縣（市）政府災害防救辦公室及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二） 災時：中央及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災害應變中心。 

五、 相互支援協定事項： 

（一） 相互支援時機 

1. 直轄市、縣（市）政府無法因應災害處理時。 

2. 直轄市、縣（市）受災地區因地理位置、地形地勢及交通狀況等因

素，需由鄰近或其他直轄市、縣（市）政府支援，始能即時有效進

行搶救或控制者。 

3. 天然災害或突發事故發生，直轄市、縣（市）政府無法獨力因應災

害處理時。 

（二） 相互支援方式 

1. 受災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稱受災縣市政府）自行申請直 

  轄市、縣（市）政府支援。 

2.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動支援受災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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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受災縣市政府請求各中央部會調度支援。 

4. 各中央部會主動調度支援。 

（三） 相互支援內容 

1. 人命救助與災害搶救。 

2. 醫療及傷病患運送處理。 

3. 救災人力、車輛、機具、器材等救災資源之支援。 

4. 安全警戒及維護。 

5. 災民收容。 

6. 物資救濟。 

7. 環境清理及消毒防疫。 

8. 抽水及送水。 

9. 其他災害防救協助事項。 

（四） 支援作業申請程序 

1. 申請支援時應填載申請表，如時間急迫，得以電話   

  或傳真先行提出，申請表另行補送。 

2. 申請表應明列支援內容，項目如下： 

   （1）裝備、器材、車輛及物資等之品名及數量。 

   （2）支援人力之類別及人數。 

   （3）支援區域或地點及抵達該地之建議路徑。 

   （4）預估支援期程。 

   （5）其他需要支援事項。 

3. 接獲支援申請時，受理支援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即就受災 

  所需支援之人力、機具及其他物力，儘速聯繫各相關業務權責   

  單位進行支援作業整備，並陳報機關首長。各項救災人力之調  

  派及幕僚作業，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災害救專責單位指派 

  專人辦理。 

4. 支援單位受理後，應迅速回覆可提供支援情況，如人數、車輛 

  及物資等。 

（五） 支援單位報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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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支援單位由直轄市、縣（市）首長指派帶隊官率隊向受災地區指揮官

報到，執行交付任務。 

2. 支援單位之食宿、通訊及交通後勤補給事宜，應自行維持至少72 小

時。 

六、 經費負擔： 

（一） 受災縣市政府自行向其他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支援，其請求

支援執行災害處理所需經費，得由支援單位檢具相關單據，向申請

支援單位要求負擔。 

（二）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動支援受災縣市政府時，其支援執行災

害處理所需經費由支援單位自行負擔。 

（三） 受災縣市政府無法因應災害處理時，請求中央部會就其業管提供支

援調度，其執行前點第3 款相互支援內容災害處理所需之經費，由

各中央部會負擔，經費不足時得報請行政院以災害準備金支應。 

（四） 中央部會主動調度執行前點第3 款相互支援內容災害處理所需之經

費，由各該調度中央部會負擔，經費不足時得報請行政院以災害準

備金支應。 

七、 訓練： 

為利本支援協定所定各項支援項目能順利進行，得適時施行各項必要之訓

練、狀況演練或災害防救演習。 

八、 協定簽署與效力： 

（一） 本協定經各中央部會及直轄市、縣（市）首長（或代理人）簽署完

成後實施，並配合直轄市、縣（市）首長選舉，每4 年重新簽訂，

新協定尚未簽訂前原協定不因首長異動而失其效力。 

（二） 本協定正本由行政院自存，各中央部會及直轄市、縣（市）政府影

本留存。 

（三） 執行本協定所生之作業程序或經費負擔等疑義，行政院為解釋機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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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空難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作業規

定 

 、 目的 

為執行行政院「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第十六點所規定事項，

掌握災害現場救災情形及支援需求，強化中央與地方協調聯繫、調度

支援機制，有效整合救災資源，協助地方政府救災，特訂定本規定。 

 、 啟動時機 

發生重大空難災害，交通部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為協助地方政府救災，

有派員就近協調或協助救災必要時，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得指派

與該次災害相關機關(單位)人員擔任協調官，進駐地方災害應變中心，

並得視受災地區災情狀況、地方應變情形及請求支援事項，經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同意後，成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以下

簡稱前進協調所），並指定主導機關。 

 、 設置地點條件 

(一) 避免設於有發生二次災害之虞之室內場所或戶外地點。 

(二) 作業空間至少可容納三十人以上，可提供水、電之地點。 

(三) 交通便捷且利於與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協調聯繫。 

(四) 航空站經營人災時得協調直轄市、縣（市）政府提供符合前款規

定且接近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以下簡稱前進指揮所）

或其他適當之地點，由協調官評估災情需要，並報請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指揮官同意後，設置前進協調所。 

 、 前進協調所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受災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及前進指揮

所之協調聯繫、調度支援任務區分 

(一) 前進協調所： 

與受災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協調救災支援事宜，並將處理結果回

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其辦理事項如下： 

1. 接受受災地方災害應變中心之請求，評估支援內容及數量。 

2. 掌握支援單位之人員聯絡資料、出（到）勤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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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協調支援單位與受援單位間之意見。 

4. 視需要前往災區現場勘災。 

5. 其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交辦事項。 

(二)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查證災情狀況，受理受災地方災害應變中心之請求，並督導前

進協調所之運作，其辦理事項如下： 

1. 統籌調度救災能量進行支援。 

2. 提供支援單位之人員聯絡資料予前進協調所，並提供必要支

援。 

3. 協助排除前進協調所遭遇協調支援上之困難。 

(三) 受災地方災害應變中心： 

評估各種災情狀況，指揮並協助前進指揮所進行搶救與後送工

作，並將災情回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其辦理事項如下： 

1. 於災情嚴重，無法因應災情處理時，評估需求內容與數量，

向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前進協調所申請支援。 

2. 適當地點建立集結點，並將資訊提供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前

進協調所轉知支援單位。 

3. 在必要範圍內適度調度支援單位執行救災任務。 

4. 協助解決前進指揮所遭遇之困難或爭議。 

(四) 受災地方政府前進指揮所： 

於災害現場進行災害搶救、工程搶修、醫療救護及資訊傳遞等

工作，其辦理事項如下： 

1. 回報受災地方災害應變中心災害現場狀況。 

2. 提出人力、物資、裝備機具支援需求。 

3. 確認災害現場之收容安置處所、航空器起降空間。 

4. 其他現場需協調事項。 

 、 總協調官及副總協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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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進協調所置總協調官一人，綜理前進協調所災害應變事宜；

副總協調官一到三人，襄助總協調官處理前進協調所災害應變

事宜。 

(二) 前款人員均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指定次長或適當層級人

員擔任。 

 、 編組 

(一)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或前進協調所總協調官得視實際情形

彈性啟動功能分組派員進駐前進協調所，或增派其他機關(單位)

派員進駐前進協調所擔任主導或協助機關(單位)；各分組之主

導機關(單位)亦得視實際需要報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或

前進協調所總協調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位)派員參與前

進協調所運作。 

(二) 前進協調所編組依應變所需，參考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第十七點規定設置功能分組。 

(三)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或前進協調所總協調官得視災情之實

際需要，調整、增(減)派功能分組之任務及進駐人員，以發揮

救災一體之行政機能。 

 、 運作機制 

(一) 前進協調所於召開會議或協商重要事項時，得通知直轄市、縣

(市) 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派員參與。 

(二) 前進協調所應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及前進

指揮所保持緊密聯繫，並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指揮及授權，

代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協助直轄市、縣(市) 政府或鄉(鎮、市、

區)公所執行災害應變事宜。 

 、 後勤支援 

前進協調所運作之場地、食宿、交通、水電、行政庶務事項及運作所

需之必要設備，得洽請地方政府協助，並由責任作業區之航空站經營

人負擔相關經費。 

 、 撤除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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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狀況緩和或已解除，各項救災協調事項已辦理完成或可逕以電話

聯繫、公文傳遞方式處理時，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得下令縮小前

進協調所之編組或撤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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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民航業者辦理空難災害善後服務指引 

空難重大災害事件發生後，民航業者應依下列事項辦理受傷

者及罹難者家屬慰問、救（濟）助金之發放，及協商善後、補償

及賠償相關事宜，同時妥處受災區域房屋、道路、財物及其他公

共設施受損之補償、復建相關事宜。 

一、 成立旅客/家屬服務中心 

(一) 空難發生後4小時內成立旅客/家屬服務中心。 

(二) 公告服務中心專線電話，由專人提供服務，記錄每位進線

者之訴求協助事項，並適切提供其他多元管道方式協助各

類身心障礙者諮詢如文字服務、電子郵件等。 

(三) 協助旅客家屬抵達失事現場，並提供停留期間必要的生活

照料。 

(四) 適時提供受傷者及旅客家屬關懷與服務，撫慰旅客/家屬

的創傷，降低因突發事件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五) 配合相關主管機關要求，辦理受傷者及罹難者家屬慰問及

服務事宜 

二、 發放慰問金、救(濟)助金 

空難發生後24小時內辦理受傷者及罹難者家屬慰問金、救

（濟）助金發放事宜。 

三、 協商善後、補償及賠償事宜 

空難發生後7日內開始聯繫或協商辦理相關善後補償及賠償

(含保險理賠)事宜。 

四、 協商處理及地面房屋/財物/設施受損之補償及賠償事宜 

(一) 提供受災戶住宿、膳食及生活必需品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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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配合受損房屋、道路、財物及其他公共設施之所有權人訴

求，實施復建原物(原設施)或財損補償，另可邀集當地政

府、建築師、結構技師、金融機構或保險公司等單位進行

受災區標的物或公共設施損毀勘查鑑認，以作為後續協商

補償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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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各相關機關於空難災害防救各階段重點工

作實施事項 

一、災害預防階段 
    相關機關有關空難災害預防之重點工作事項如下表： 

工作項目 採行措施 執行期程 
主（協）辦 

機關 

一、 航空交通法規

之完備 

 

 

二、 飛航安全之確

保 

 

交通部及民航局應參考國際航空法

規，即時修正民用航空法及相關作業

之管理規則。 

 

1.加強航空器航務及機務作業督導與

查核、安全策劃督導及飛安相關事

件之處理與配合等事項。 

2.加強督導民航業者於飛行前之危險

物品作業查核、安全策劃督導及相

關事件之處理與配合等事項。 

3.召開飛航安全改進策略會議，檢討

及擬定飛航安全改進策略，並依會

議結論事項執行改進策略。 

 

4. 引進新科技之通關監視予檢查儀

器、設備及設施，落實人員、貨物

等之安全檢查。 
5. 民航局持續督導航空站經營人與

航 空 公 司 實 施 安 全 管 理 系 統

（SMS）相關作為，落實安全文

化。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定期辦理（每

兩年召開會議

並按季追蹤考

核）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民航局 

 

 

 

民航局（各民航業

者） 

 

民航局（各民航業

者） 

 

民航局（交通部） 

 

 

 

民航局、航空警察

查局 

 

各航空站經營人、 

民用航空運輸業及

普通航空業 

 

三、 航空保安成效

之確保 

 . 督導民航業者建立航空保安計

畫，以配合政府之國家航空保安計

畫之執行。 

 . 督導民用及軍民合用機場民航站

區建構完善之航空保安偵測及預警

系統。 

 . 加強航空保安人員的培育及研

習。 

 . 航警局應規劃適當航空保安訓練

計畫，以提昇航空保安人員之安檢

能力。 

 . 協調各相關機關（單位），建立航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持續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交通部、民航局、

內政部警政署、國

防部、各民航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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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採行措施 執行期程 
主（協）辦 

機關 

空保安威脅之分級處理機制。 

四、 災害應變體制

之建立 

 

 . 配合「災害防救基本計畫」增訂

之「空難災害防救對策」，檢討修

訂空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 建立本身及支援單位資料庫，內

含聯繫方式、對象、供應項目及數

量等，並應訓練專責緊急應變人員

隨時支援航空站經營人搶救工作。 

 . 督導民航業者應與各級災害防救

相關機關保持密切聯繫，並建立國

內外救難機構資料庫與視需要訂定

救援協定及冷凍貨櫃調度之聯絡應

變機制。 

定期辦理（每

2年應檢討修

訂）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交通部 

 

 

民航局、各航空站

經營人 

 

 

 

民航局（各民航業

者） 

五、 搜救、滅火、

醫療與緊急救護

事項之整備 

 

 . 建置相關國內外搜救組織之聯絡

機制。 

 . 建置災害防救團體及災害防救志

願組織之聯絡機制。 

 

 . 妥善整備消防救災之車輛、機械

及裝備、器材；並訂定支援協定及

建立聯絡機制。 

 . 選定緊急醫療設施據點，儲存急

救用藥品醫材，並與醫療機構訂定

緊急醫療救護聯絡機制。 

 . 進行國際民航公約於搜尋與救援

之相關國際規定與我國相對應之航

空器失事搜救相關機制之對照檢討

並提出建議，及配合進行權責事項

之法規檢討修正及整備。 

 . 修訂大量傷患救護法及作業程

序。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民航局、各民航業

者 
各航空站經營人 

、地方政府 

（民航局） 

各航空站經營人 

、地方政府 

 

各航空站經營人 

、地方政府 

 

交通部、民航局

（內政部、海洋委

員會、國防部、行

政院國家搜救指揮

中心） 

地方政府（衛生福

利部） 

六、 臨時收容之整

備 

航空站經營人及地方政府應事先規劃

臨時收容所（善後處理場所）及所需

物資之調度及供應計畫。 

 

經常辦理 各航空站經營人 

、地方政府 
 

七、 災 害 防 救 演

習、訓練 

 

 . 模擬航空器發生各種航空事故及

災害之預估狀況，對航空站經營人

及航空從業人員實施緊急應變及啟

動通報聯繫機制之訓練。 

 . 擬定年度計畫辦理空難災害相關

防救演習、訓練及觀摩。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民航局、空軍司令

部、各航空站經營

人、各民航業者 

 

民航局、各航空站

經營人（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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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採行措施 執行期程 
主（協）辦 

機關 

 海洋委員會、地方

政府） 

 

二、災害緊急應變階段 

    相關機關有關空難災害緊急應變之重點工作事項如下表： 

工作項目 採行措施 執行期程 
主（協）辦 

機關 

一、緊急應變體制 配合空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之修訂，

檢討修訂相關空難災害防救緊急應變

之機制及標準作業程序。 

 

持續辦理 

 

 

 

民航局、各地方

政府、各航空站

經營人、各民航

業者 

 

二、搜救、滅火與

緊急醫療救護 

即時更新緊急醫療管理資訊系統 

 

經常辦理 衛生福利部（地

方政府） 

三、飛航事故調查 1.民航局及民航業者應將航空器於海

上失事時，可能僱用於搜索及打

撈失事航空器殘骸之打撈船公司

資料，送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

會進行資格審核，以協助失事調

查航空器主要機件之尋獲。 
2.建立認可之海上失事航空器打撈船

公司之資料庫。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民航局、各民航

業者 

 

 

 

 

國家運輸安全調

查委員會（各民

航業者） 

 

三、災後復原重建階段 
    相關機關有關空難災後復原重建之重點工作事項如下表： 

工作項目 採行措施 執行期程 
主（協）辦 

機關 

復原重建 整備備用助導航或航空通信設施（器

材），建立於發生空難機場迅速遞補

以恢復機場正常作業之機制與能量。 

持續辦理 民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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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交通部指定空難災害公共事業災害防救業

務計畫清單 

交通部指定空難災害公共事業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清單(更新日期：114年4月20日) 

指定公共事業 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名稱 核定日期 

桃園國際機場

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國際機場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交通部113年11月19日交

航字第1131305933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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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交通部(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災害

防救業務計畫、緊急應變計畫或手冊之清冊 

指定公共事業

/中央轄管特

區管理機關 

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緊急

應變計畫名稱 

核定訂修日期 納入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日期 

桃園國際機場

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國際機場災害防救

業務計畫 

113年11月19日 1. 桃園市地區災害防救計

畫(112~113 年版第 14 頁)

已將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

公司納入「災害防救相關單

位及其業務大綱」章節；大

園區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112 年版第 20 頁）災害

潛勢探討內容亦已考量桃園

國際機場範圍。  

2. 惟桃園國際機場災害防

救業務計畫及空難災害緊急

應變處理作業程序之主體內

文資訊量龐大，地方政府

(桃園市及大園區)未納入其

地區災害防救計畫附件中。 

桃園國際機場

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國際機場空難災害

緊急應變處理作業程序 

112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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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各直轄市、縣（市）空難災害應變中心各級開設時機及指揮官彙整表 

直轄市、縣（市）空難災害應變中心各級開設時機及指揮官填報單 

                                                      

項次 縣市 成立時機 指揮官 備註 

1 
基隆市 

 

空難： 

發生於機場外本縣陸境時 市災害應變中心(一級 )開設

時由市長兼任指揮官， 副市

長兼任副指揮官， 

指揮官不在或未到達前，代

理順序為副市長、秘書長、

消防局局長。開設進駐輪值

指揮官：由副市長、秘書長

及消防局局長。 

指揮官聯繫窗口詳行政院災害防救緊急聯繋通訊

錄系統業務聯繫窗口 

業務承辦單位:  

交通處公共運輸科、災害管理科 

業務承辦人聯絡資訊: 

24258236分機296、24252119轉109 

空難災害通報電話： 

(上班時間)：24258236分機296、24252119轉

109 

(下班時間)：1999、0919990404 

空難災害通報傳真：02-24231907、24272842 

空難： 

發生於海上時，在漁港區 

指揮官聯繫窗口詳行政院災害防救緊急聯繋通訊

錄系統業務聯繫窗口 

產業發展處： 

業務承辦單位: 產業發展處農漁管理科 

業務承辦人: 24258389分機159 

空難災害通報電話： 

(上班時間)：02-24238660 

(下班時間)：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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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縣市 成立時機 指揮官 備註 

空難災害通報傳真：02-24260013 

空難： 

發生於海上時，在商港區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

港務分公司 

指揮官聯繫窗口詳行政院災害防救緊急聯繋通訊

錄系統業務聯繫窗口 

業務承辦單位:北部航務中心、基隆港務分公司

港務處 

業務承辦人:02-89783557、02-2420-6251 

空難災害通報電話： 

(上班時間)：02-24285369、02-2420-6263 

(下班時間)：02-89782900、02-2420-6263 

空難災害通報傳真：02-24284322、02-2426-6960 

空難： 

發生於海上時，在軍港區 
基隆海軍後勤支援指揮部 

指揮官聯繫窗口詳行政院災害防救緊急聯繋通訊

錄系統業務聯繫窗口: 

業務承辦單位：軍務科 

業務承辦人： 0975155070 

空難災害通報電話： 

（上班時間）：0224289181 

（下班時間）：0224289181 

空難災害通報傳真：0224257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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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縣市 成立時機 指揮官 備註 

空難： 

發生於海上時，在港區外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  

2 臺北市 

空難： 

航空器（不含軍用航空器）運

作中於本市臺北松山機場外發

生空難事故，估計有十五人以

上傷亡、失蹤或災害有擴大之

虞，亟待救助，經交通局研判

有開設本市災害應變中心必要

或經空難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通

報指示，經交通局報告市長，

市長指示成立本市災害應變中

心時，交通局即轉請臺北市政

府消防局（以下簡稱消防局）

協助通報各相關災害防救機關

（單位）進駐，及通知全部或

部分區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另

市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由市

長兼任市級指揮官，副市長

兼任副指揮官；指揮官不在

或未到達前，由副市長、秘

書長、副秘書長、災害防救

辦公室副主任及交通局長代

理指揮官。 

指揮官聯繫窗口詳行政院災害防救緊急聯繋通訊

錄系統 

業務聯繫窗口: 

業務承辦單位: 交通局交通治理科 

業務承辦人: 02-27256866 

空難災害通報電話： 

(上班時間)：02-27256866 

(下班時間)：0979-247506 

空難災害通報傳真：02-27256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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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縣市 成立時機 指揮官 備註 

其他機關應一併成立緊急應變

小組處理各項緊急應變事宜。 

3 新北市 

空難： 

航空器運作中於市境行政區內

發生空難事件，估計有十五人

以上傷亡、失蹤或災害有擴大

之虞，亟待救助，經本府交通

局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市災害應變中心(一級)開設

時指揮官由市長兼任，3 位

副市長及秘書長兼任副指揮

官，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首長兼任執行秘書。 

指揮官聯繫窗口詳行政院災害防救緊急聯繋通訊

錄系統 

業務聯繫窗口: 

  應變中心：02-89535599#9 

業務承辦單位: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業務承辦人:交通安全科  

02-29603456 #6830 

空難災害通報電話： 

(上班時間)： 
災害應變中心：02-89535599#9 

交通局：02-9603456#6830 

(下班時間)： 

災害應變中心：02-89535599#9 

交通局：02-9603456#6830 

空難災害通報傳真：8953-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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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縣市 成立時機 指揮官 備註 

4 桃園市 

空難： 

航空器運作中於本市行政區內

發生空難事件，估計有15人以

上傷亡、失蹤或災害有擴大之

虞，亟待救助，經交通局研判

有開設必要者。災害情況緊急

時，由局長或消防局長得以口

頭報告市長成立。 

市災害應變中心(一級)開設

時由市長兼任指揮官，3位副

市長兼任副指揮官，指揮官

不在或未到達前，代理順序

為副市長、秘書長、副秘書

長、消防局局長。 

開設進駐輪值指揮官：由3位

副市長、秘書長及3位副秘書

長兼任。 

指揮官聯繫窗口詳行政院災害防救緊急聯繋通訊

錄系統 

業務聯繫窗口: 

業務承辦單位: 桃園市政府交通局 

業務承辦人: (03)-3322101#6864 

空難災害通報電話： 

(上班時間)：(03)-3322101#6864 

(下班時間)：0932101228 

空難災害通報傳真：03-3396220 

5 新竹縣 

空難： 

1.民用航空器於本縣轄運作中 

(機場外 )發生空難事故，估計

有 

十五人以上傷亡、失蹤或災害

有擴大之虞，且災情嚴重。 

2.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縣長 

指示成立時。 

1.縣長 (指揮官) 

2.副縣長 (副指揮官) 

3.秘書長 (副指揮官) 

指揮官聯繫窗口詳行政院災害防救緊急聯繋通訊

錄系統 

業務聯繫窗口: 

業務承辦單位: 交通旅遊處 

業務承辦人: 0930856047 

空難災害通報電話： 

(上班時間)：03-5518101-2733 

(下班時間)：0930856047 

空難災害通報傳真：03-6565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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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縣市 成立時機 指揮官 備註 

6 新竹市 

空難： 

航空器運作中發生事故，估計

約有十五人以上傷亡、失蹤或

有災害擴大之虞，亟待救助者 

本中心置指揮官一人，由市

長兼任，綜理本中心災害應

變事宜；副指揮官二人，由

副市長及新竹市政府（以下

簡稱本府）秘書長兼任，襄

助指揮官處理本中心災害應

變事宜;執行秘書一人，由災

害業務主管機關首長(交通

處)兼任。 

指揮官聯繫窗口詳行政院災害防救緊急聯繋通訊

錄系統 

業務聯繫窗口: 

業務承辦單位: 新竹市政府交通處 

業務承辦人: 03-5216121#463 

空難災害通報電話： 

(上班時間)：03-5216121#463 

(下班時間)：03-5283119 

空難災害通報傳真：03-5251870 

7 苗栗市 

空難： 

航空器運作中於本市行政區內

發生空難事件，估計有15人以

上傷亡、失蹤或災害有擴大之

虞，亟待救助，經交通局研判

有開設必要者。災害情況緊急

時，由局長或消防局長得以口

頭報告市長成立。 

市災害應變中心(一級)開設

時由市長兼任指揮官，3位副

市長兼任副指揮官，指揮官

不在或未到達前，代理順序

為副市長、秘書長、副秘書

長、消防局局長。 

開設進駐輪值指揮官：由3位

副市長、秘書長及3位副秘書

長兼任。 

指揮官聯繫窗口詳行政院災害防救緊急聯繋通訊

錄系統 

業務聯繫窗口: 

業務承辦單位:工務處 

業務承辦人: 037-559450 

空難災害通報電話： 

(上班時間)：037-559431 

(下班時間)：037-559431 

空難災害通報傳真：037-371997 



72 

項次 縣市 成立時機 指揮官 備註 

8 臺中市 

空難： 

航空器運作中發生事故，估計

有十五人以上傷亡、失蹤或災

害有擴大之虞，經交通局研判

有開設必要者。 

指揮官：市長 

副指揮官：副市長 

執行長：祕書長 

執行秘書：交通局局長 

指揮官聯繫窗口詳行政院災害防救緊急聯繋通訊

錄系統 

業務聯繫窗口: 

業務承辦單位: 交通局交通行政科 

業務承辦人: (04)22289111#60512 

空難災害通報電話： 

(上班時間)：(04)23811119 

(下班時間)：(04)23811119 

空難災害通報傳真：(04)23820675 

9 南投縣 

空難： 

航空器運作中發生事故，估計

有十五人以上傷亡、失蹤或災

害有擴大之虞、亟待救助者。 

指揮官一人由縣長兼任，副

指揮官二人由副縣長、秘書

長兼任，如下: 

指揮官 : 縣長 

副指揮官 : 副縣長 

副指揮官 : 秘書長 

聯繫窗口: 

業務承辦單位:南投縣政府消防局 

業務承辦人:  

電話:(公)049-2226119＃6105 

(行動)0958-310509 

空難災害通報電話: 

(上班時間):指揮中心-(049)2226119 

          業務科室-(049)2226119＃6100 

(下班時間):指揮中心-(049)2226119 

空難災害通報傳真: 

指揮中心-(049)2238034 

業務科室-(049)2243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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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彰化縣 

空難： 

轄內有航空器運作中發生事 

故，估計有十五人以上傷亡、 

失蹤，且災情嚴重，經消防局 

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指揮官：縣長 

副指揮官：副縣長 

執行長：秘書長 

副執行長：消防局局長 

指揮官聯繫窗口詳行政院災害防救緊急聯 

繋通訊錄系統 

業務聯繫窗口： 

業務承辦單位：彰化縣消防局 

業務承辦人： 04-7512119#274 

填表人： 04-7512119#274 

空難災害通報電話： 

(上班時間)：04-7510656(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下班時間)：04-7510656(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空難災害通報傳真： 

04-7610585(災害管理科) 

04-7631914(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11 雲林縣 

空難： 

一級開設：航空器運作中發生

事故，估計有十五人以上傷

亡、失蹤且災情嚴重，經工務

處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縣長 

指揮官聯繫窗口詳行政院災害防救緊急聯繋通訊

錄系統 

業務聯繫窗口： 

業務承辦單位：工務處運輸管理科 

業務承辦人： 05-5522368 

空難災害通報電話： 

(上班時間)：05-5522368 

(下班時間)：05-5325707(雲林縣消防局) 

空難災害通報傳真：05-5342919 

12 嘉義縣 

空難： 

指揮官（縣長）指示或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指示開設。 

指揮官：縣縣長擔任。 

副指揮官：副縣長、秘書長擔

任。 

指揮官聯繫窗口詳行政院災害防救緊急聯繋通訊

錄系統 

業務聯繫窗口: 

業務承辦單位:嘉義縣政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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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器運作中於嘉義航空站以

外之本縣境內陸地發生事故，

估計現場可能有十五人以上傷

亡、失蹤或災害有擴大之虞，

亟待救助者。 

執行官：建設處處長擔任。 業務承辦人: 05-3620123分機6612 

空難災害通報電話： 

(上班時間)：05-3622039 

(下班時間)：0919885241 

空難災害通報傳真：05-3621846 

13 嘉義市 

空難： 

估計有十五人以上傷亡、失

蹤、受困或災害有擴大之虞，

亟待救助者。 

召集人(市長)兼任指揮官，

副召集人(副市長及秘書長)

兼任副指揮官。 

指揮官聯繫窗口詳行政院災害防救緊急聯繋通訊

錄系統 

業務聯繫窗口: 

業務承辦單位:嘉義市政府交通處 

業務承辦人: 05-2294581分機215 

空難災害通報電話： 

(上班時間)：05-2294581分機210或215、05-

2782119分機245 

(下班時間)：0916-088251 

空難災害通報傳真：05-2294601、05-27400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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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臺南市 

空難：(一級開設) 

民用航空器在本市轄區陸地運

作中發生事故，估計有十五人

以上傷亡、失蹤，或災情嚴

重。 

市長 

指揮官聯繫窗口詳行政院災害防救緊急聯繋通訊

錄系統 

業務聯繫窗口: 

業務承辦單位: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業務承辦人: (06)2991111#8738 

填表人: (06)2991111#8738 

空難災害通報電話： 

(上班時間)： 

綜合規劃科：06-3901338。 

綜合規劃科: 06-2991111#8738。 

(下班時間)：  

綜合規劃科：0975-375029。 

綜合規劃科 :0919-610245。 

空難災害通報傳真：(06)2953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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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高雄市 

空難： 

航空器運作中於本市行政區內

發生空難事件，估計有15人以

上傷亡、失蹤或災害有擴大之

虞，亟待救助，經交通局研判

有開設必要者。災害情況緊急

時，由局長或消防局長得以口

頭報告市長成立。 

市災害應變中心(一級)開設

時由市長兼任指揮官，3位副

市長兼任副指揮官，指揮官

不在或未到達前，代理順序

為副市長、秘書長、副秘書

長、消防局局長。 

開設進駐輪值指揮官：由3位

副市長、秘書長及3位副秘書

長兼任。 

指揮官聯繫窗口詳行政院災害防救緊急聯繋通訊

錄系統 

業務聯繫窗口: 

業務承辦單位: 交通局(運輸規劃科) 

業務承辦人: 0937196040 

空難災害通報電話： 

(上班時間)：(07)229-9825#205 

(下班時間)：0937196040 

空難災害通報傳真：(07)229-9821 

16 屏東縣 

空難： 

航空器運作中於本縣發生事

故，估計有15人以上傷亡、失

蹤或災害有擴大之虞，亟待救

助，經本府交通旅遊處研判認

有開設必要者。 

縣長 

指揮官聯繫窗口詳行政院災害防救緊急聯繋通訊

錄系統 

業務聯繫窗口: 

業務承辦單位: 屏東縣政府交通旅遊處 

業務承辦人: 08-7320415轉5111、08-7320415

轉5118 

空難災害通報電話： 

(上班時間)： 

交通旅遊處 08-7320415轉5100 

交通旅遊處綜合規劃科：08-7320415轉

5110、08-7320415轉5111、08-7320415轉

5118 

傳真：08-7334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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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消防局： 

勤務指揮中心119或08-7662911#9 

災害應變中心08-7655778 

防災企劃科：08-7662911轉5801、08-

7662911轉5805 

傳真：08-7665992 

(下班時間)： 

交通旅遊處 0937-670922 

交通旅遊處(綜合規劃科)：0928-673797、

0963-207196、0928-352422 

傳真：08-7334517 

屏東縣政府消防局： 

勤務指揮中心119或08-7662911#9 

災害應變中心08-7655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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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宜蘭縣 

空難： 

航空器運作中發生事故，估計

有十五人以上傷亡、失蹤或 

災害有擴大之虞，亟待救助

者。 

置指揮官一人由縣長兼任，

副指揮官二人由副縣長、秘

書長兼任，執行秘書由應變

中心開設機關首長兼任。 

指揮官聯繫窗口詳行政院災害防救緊急聯繋通訊

錄系統 

業務聯繫窗口: 

業務承辦單位: 宜蘭縣政府消防局 

業務承辦人:03-9365027*1404 

空難災害通報電話： 

(上班時間)：03-9365027*9 

(下班時間)：03-9365027*9 

空難災害通報傳真：03-9323175 

18 花蓮縣 

空難： 

航空器於花蓮機場外運作中發

生事故，估計有十五人以上傷

亡、失蹤或災害有擴大之虞，

亟待救助者，經研判有開設必

要者。 

指揮官：縣長 

副指揮官三人：副縣長、秘

書長、消防局局長 

執行秘書：消防局局長 

指揮官聯繫窗口詳行政院災害防救緊急聯繋通訊

錄系統 

業務聯繫窗口: 

業務承辦單位: 花蓮消防局(災害管理科) 

業務承辦人: (03-8462119#6205) 

填表人: (03-8462119#6205) 

空難災害通報電話： 

(上班時間)：03-8462119#6109-6112 

(下班時間)：03-8462119#6109-6112 

空難災害通報傳真：03-8578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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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臺東縣 

空難: 

經通報本縣所轄空難事故災害

搜救範圍內，發生航空器於機

場外陸上發生之空難事故，估

計傷亡及失蹤人數大於15 人

(不含15人)者，經本縣空難事

故災害業務主管機關交觀處研

判有開設必要者。 

縣長 

代理人:副縣長 

指揮官聯繫窗口詳行政院災害防救緊急聯繋通訊

錄系統 

業務聯繫窗口: 

業務承辦單位: 臺東縣政府交通及觀光發展處 

業務承辦人: 089-330580 

空難災害通報電話： 

(上班時間)：089-330580 

(下班時間)：0928-310-313 

空難災害通報傳真：089-341118 

20 澎湖縣 

空難：發生於機場外本縣陸境

時 

指揮官：縣長。 

副指揮官：副縣長。 

副指揮官：秘書長。 

執行長：旅遊處處長。 

副執行長：旅遊處副處長、

消防局副局長。 

指揮官聯繫窗口詳行政院災害防救緊急聯繋通訊

錄系統 

業務聯繫窗口: 

業務承辦單位: (澎湖縣政府旅遊處) 

業務承辦人: (06-9262535) 

空難災害通報電話： 

（06）9277619、（06）9277679 

空難災害通報傳真：自動電話（06）9272457 

空難：發生於海上時，在漁港

區 

空難：發生於海上時，在商港

區 
為馬公海軍後勤支援指揮部 

空難：發生於海上時，在軍港

區 

為馬公海軍後勤支援指揮部 

空難：發生於海上時，在港區

外 

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

署第八海巡隊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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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金門縣 

空難： 

航空器運作中在本縣轄內機場

外陸地上、金門國內商港港區

內、金門地區各漁港港區內發

生發生事故，估計有十五人以

上傷亡、失蹤且災情嚴重，經

觀光處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縣長 

指揮官聯繫窗口詳行政院災害防救緊急聯繋通訊

錄系統 

業務聯繫窗口: 

業務承辦單位: 觀光處 

業務承辦人:082-318823#62781 

填表人: 082-318823#62781 

空難災害通報電話： 

(上班時間)：082-318823#62781 

(下班時間)：0920180508 

空難災害通報傳真：082-328443 

22 連江縣 

空難： 

航空器運作中於本縣行政區內

發生空難傷、亡等危害事件，

亟待救助，經交通旅遊局通報

指揮官開設。災害情況緊急

時，由局長或消防局長得以口

頭報告市長成立。 

縣災害應變中心(一級)開設

時由縣長兼任指揮官，副縣

長與秘書長兼任副指揮官，

指揮官不在或未到達前，代

理順序為副指揮官、交通旅

遊局局長、消防局局長。 

開設進駐輪值指揮官：由副

指揮官及相關業務主管兼

任。 

指揮官聯繫窗口詳行政院災害防救緊急聯繋通訊

錄系統 

業務聯繫窗口: 

業務承辦單位: (連江縣交通旅遊局) 

聯絡人: (0836-25125轉200) 

空難災害通報電話： 

(上班時間)：(0836-25125) 

(下班時間)：(0836-23799) 

空難災害通報傳真：(0836-26539) 

 

 

 

 


